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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发布 2019 年深圳市工程建设标准制订修订计划项目的

通知》（深建设〔2019〕40 号），规程编制组在国家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

规程》JGJ3-2010、广东省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BDJ15-92-2013）以及《深

圳地区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结构设计试行规程》（SJG1-84）的基础上，总结了近年来深圳

地区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的工程设计与实践经验，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增补和修订了一些内

容。主要是：

1.增加了一些新的结构类型，如一向少墙剪力墙结构、平面凹凸不规则剪力墙结构、单

外筒结构、框架-边筒结构、斜撑框架-核心筒结构、斜交网格-核心筒结构等，并给出相应

的设计规定。

2.补充了带转换层高层建筑结构、大底盘多塔楼结构、连体高层建筑结构、带加强层高

层建筑结构、巨型结构和悬挑结构等复杂高层建筑的设计规定。

3.细化了结构抗震性能设计方法。增加了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D
+
及相应的目标水准；在“关

键构件”与“普通构件”间增加了“重要构件”；增加了不同结构类型构件和楼板的抗震性

能目标。

4.补充完善了罕遇地震作用下静力推覆法、动力时程法和等效弹性法的有关规定。提出

了弹塑性分析中根据构件性能目标要求分别设置构件的承载力控制项和塑性变形控制项，并

给出相应控制原则和验算方法。

5.对下列问题提出了建议或补充规定：

（1）补充了楼盖结构关于平面不规则中角部重叠、细腰部分的有关规定；

（2）提出了楼盖面内应力的计算方法和楼盖结构的抗震性能化设计方法；

（3）附录 A 提供了结构层抗侧刚度新计算方法；

（4）提出了带斜撑构件时楼层抗剪承载力的验算方法；

（5）补充了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的屈服判别验算方法；

（6）建议了非超限高层建筑选用一组人工地震波进行弹塑性动力分析的设计方法；

（7）补充了连梁内设置抗剪钢板及分段式连梁的设计规定；

（8）提出了抗拔桩侧阻力计算参数的折减系数、底板位于岩层时的基础设计方法和龙

岗岩溶发育地区的基础设计原则。

6.对下列问题进行了改进和调整：

（1）取消结构扭转周期比的规定，提出结构以扭转为第一自振周期时的设计规定；

（2）细化了结构扭转位移比的有关规定，提出了位移比值较大时，宜验算竖向构件截

面抗扭剪承载力的要求；

（3）适度放松了结构风荷载作用下的水平位移限值；

（4）调整了剪力墙轴压比限值，补充了剪力墙边缘约束构件轴压比验算的有关规定；

（5）补充了框架核心筒外框梁出现缺失的规定。

本标准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提出并业务归口，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批准发布。深圳

市力鹏工程结构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现需要

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送深圳市力鹏工程结构技术有限公司（地址：深

圳市福田区明华大厦 3 楼，邮编：518034，联系方式：0755-83940002 许璇、武晶晶，

E-mail:szkzzn@126.com），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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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使深圳市高层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含混合结构）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

合理、方便施工，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 10 层及 10 层以上的住宅建筑结构和房屋高度大于 24m 的其他民用高

层建筑结构。其适用的房屋最大高度和结构类型应符合国家有关规范和本规程的有关规定。

1.0.3按本规程进行抗震设计的建筑，其抗震设防目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

规范》GB50011 的要求。使用功能或其他方面有专门要求的高层建筑，宜采用抗震性能设计

方法进行设计。

1.0.4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设计与施工，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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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高层建筑 tall building,high-rise building
10层及 10层以上的住宅建筑和房屋高度大于 24m的其他高层民用建筑。

2.1.2 房屋高度 building height
自室外地面至房屋主要屋面的高度，不包括突出屋面的电梯机房、水箱、构架等高度。

2.1.3 框架结构 frame structure
由梁和柱为主要构件组成的承受竖向和水平作用的结构。

2.1.4 剪力墙结构 shearwall structure
由剪力墙组成的承受竖向和水平作用的结构。

2.1.5 框架-剪力墙结构 frame shearwall structure
由框架和剪力墙共同承受竖向和水平作用的结构。

2.1.6 板柱-剪力墙结构 slab-column shearwall structure
由无梁楼板和柱组成的板柱框架与剪力墙共同承受竖向和水平作用的结构。

2.1.7 平面凹凸不规则剪力墙结构 shear wall structure with irregular plane
自中心区伸出的单肢结构平面长宽比超过 1.5的剪力墙结构。

2.1.8 一向少墙剪力墙结构 less shear walls in one direction structure
由梁柱框架、扁柱楼板框架、剪力墙共同承受竖向和水平作用的结构,又称为“复合框架

-剪力墙结构”，当规定水平力作用下该方向底层（底部）扁柱楼板框架分配的剪力大于 10%
层剪力时，为一向少墙结构。

2.1.9 筒体结构 tube structure
由竖向筒体为主组成的承受竖向和水平作用的建筑结构。其筒体分剪力墙构成的薄壁筒

和由密柱框架或壁式框架围成的框筒等。

2.1.10 框架-核心筒结构 frame-corewall structure
由核心筒与外围的稀柱框架组成的筒体结构。

2.1.11 框架-边筒结构 frame-sided tube structure
剪力墙筒体偏置于结构平面一侧的框架筒体结构。

2.1.12 斜撑框架-核心筒结构 frame with diagonal brace-corewall structure
由核心筒与外围带斜撑的框架组成的结构。

2.1.13 斜交网格-核心筒结构 diagrid corewall structure
由核心筒与周边设置的斜交网格组成的结构。

2.1.14 单外筒结构 single perimetrical tube structure
主要由结构外筒抵抗水平作用的结构。

2.1.15 筒中筒结构 tube in tube structure
由核心筒与外框筒组成的筒体结构。

2.1.16 巨型结构 mega structure
由巨柱、巨梁、巨型支撑和核心筒等组成的承受竖向和水平作用的结构。本规程适用于

主结构层高为 3～15个楼层高、巨柱为实腹型、巨梁为 1～3个楼层高桁架的巨型结构。

2.1.17 混合结构 mixed structure, hybrid structure
由钢框架(框筒)、型钢混凝上框架（框筒）、钢管混凝土框架（框筒）与钢筋混凝土核

心筒体所组成的共同承受水平和竖向作用的结构。

2.1.18 转换结构构件 structural transfer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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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上部楼层到下部楼层的结构形式转变或上部楼层到下部楼层结构布置改变而设置

的结构构件，包括转换梁、转换桁架、转换板等。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的转换梁亦称为框支

梁。

2.1.19 转换层 transfer storey
设置转换结构构件的楼层，包括水平结构构件及其以下的竖向结构构件。

2.1.20 悬挑结构 cantilever structure
由塔楼主体结构伸出的支承竖向荷载的悬臂桁架或梁结构。

2.1.21 加强层 story with outriggers and/or belt members
设置连接内筒与外围结构的水平伸臂结构（梁或桁架)的楼层，必要时还可沿该楼层外

围结构设置带状水平桁架或梁。

2.1.22 连体结构 towers linked with connective/connection structure(s)
除裙楼以外，两个或两个以上塔楼之间带有连体的结构。

2.1.23 多塔楼结构 multi-tower structure with a common podium
未通过结构缝分开的大底盘裙楼上部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塔楼的结构。

2.1.24 结构抗震性能设计 performance-based seismic design of structure
以结构抗震性能目标为基准的结构抗震设计。

2.1.25 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seismic performance objectives of structure
针对不同的地震地面运动水准设定的结构抗震性能水准。

2.1.26 结构抗震性能水准 seismic performance levels of structure
对结构震后损坏状况及继续使用可能性等抗震性能的界定。

2.2 符号

2.2.1 材料力学性能

C20——表示立方体强度标准值为 20N/mm2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cE ——混凝土弹性模量；

f ——抗剪栓钉的极限抗拉强度；

���——剪力墙端部暗柱中型钢的强度标准值；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剪力墙墙内钢板的强度标准值；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fy——普通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fyhk——楼板内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

2.2.2 作用和作用效应

jG ——第 j 层的重力荷载代表值；

�——剪力墙截面轴向压力设计值；

kN ——楼板截面轴向压力标准值；

��——弹塑性静力分析时 i层的侧向荷载、弱连接截面外侧楼层的地震作用；

iQ ——根据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求得的 i层地震作用剪力；

���——j振型时 i层的剪力；

��——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ℎ�∗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构件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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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构件内力；

���——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效应；

EKiV ——第 i层对应于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剪力；

���∗ ——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构件剪力；

���——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构件剪力；

iV ——地震作用下弱连接截面的剪力；

ieV——多遇地震作用下 i 层的层剪力；

iyV ——i层的抗剪承载力；

���——剪力墙水平剪力设计值；

∆1（∆2）——连体结构柔性连接一端（另一端）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最大弹塑性位移；

∆u——楼层层间位移。

2.2.3 几何参数

�——剪力墙全截面面积；

��——剪力墙端部暗柱中型钢的截面面积；

SA ——楼板单侧钢筋、栓钉钉杆截面面积、剪力墙腹板内竖向分布钢筋和边缘构件中

的竖向钢筋总面积；

1SA ——轴力作用下需要配置的截面钢筋的一半；

2SA ——弯矩作用下需要配置的楼板单侧钢筋；

���——剪力墙墙内钢板的横截面面积。

��——T 形或 I 形截面剪力墙腹板的面积；

b——连梁截面宽度；

fb ——楼板截面宽度；

d——桩身直径；

�——桩基础扩底直径（扩大头）；

ei——考虑偶然偏心计算地震作用时，第 i 层质心偏移值；

h——楼层高度；

0h ——连梁截面有效高度；

Li——第 i层垂直于地震作用方向的建筑物总长度；

�——剪力墙水平分布钢筋间距；

ft ——楼板截面厚度。

2.2.4 系数

i ——i层的抗剪裕度指数；

——水平地震剪力系数、剪跨比；

i ——i层的剪重比调整系数；

——楼板弱连接部位剪力调整系数；

C ——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

ζ——结构阻尼比；

��——重力荷载分项系数；

��ℎ、���——分别为水平地震作用和竖向地震作用的分项系数；

���——构件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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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其他

n——结构计算总层数；振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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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结构体系的一般规定

3.1.1 高层建筑结构可采用框架结构、板柱-剪力墙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剪力墙结构

（含平面凹凸不规则剪力墙结构、一向少墙剪力墙结构、全落地剪力墙结构、部分框支剪力

墙结构）、斜交网格-核心筒结构、单外筒结构、筒体结构（含框架-核心筒结构、框架-边

筒结构、斜撑框架-核心筒结构、筒中筒结构）、巨型结构等结构体系。

3.1.2 结构体系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具有明确的计算简图和合理的竖向荷载、风荷载和地震作用传力途径；

2应具有必要的承载力、刚度、稳定性、良好的变形和耗能能力以及合理的屈服机制；

3应避免因部分结构或构件的破坏而导致整个结构体系丧失承受重力荷载的能力；

4对可能出现的薄弱部位，应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加强。

3.1.3 结构的竖向和水平布置宜具有合理的刚度和承载力分布，避免因刚度和承载力突变

而形成薄弱部位或薄弱层。

3.1.4 剪力墙结构应具有适宜的侧向刚度，其平面布置宜简单规则，宜沿两个主轴方向或

其他方向双向布置，两个方向的侧向刚度不宜相差超过 30%。抗震设计时不宜采用仅单向有

墙的结构布置。

3.1.5 布置有剪力墙的结构体系划分应按照本规程 7.5.3 条规定根据剪力墙承担的层倾

覆力矩比和层剪力比区分为剪力墙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或其他结构。

3.2 结构布置及构件设计的一般原则

3.2.1 在高层建筑的一个独立结构单元内，宜使结构平面形状简单、规则，刚度和承载力

分布均匀。不应采用严重不规则的平面布置。

3.2.2 防震缝宜沿房屋全高设置；地下室、基础可不设防震缝，防震缝的宽度应满足设防

烈度地震作用下结构变形的要求。

3.2.3 高层建筑的竖向体型宜规则、均匀，避免有过大的外挑和收进。结构的侧向刚度宜

下大上小，逐渐均匀变化，不应采用竖向布置严重不规则的结构。对设置有伸臂桁架、环带

桁架或其他水平桁架的高层建筑，可不受该楼层与相邻楼层的侧向刚度比规定的限制。

3.2.4 当围护结构采用预制混凝土并与主体结构整体连接或为全现浇混凝土时，应考虑其

对结构的影响。

3.2.5 结构竖向抗侧力构件宜上下连续贯通。结构顶部楼层取消部分墙、柱形成刚度突变

时，宜补充分析计算，考虑顶端鞭梢效应的不利影响。对刚度突变楼层及相邻楼层构件应采

取有效加强措施。

3.3 房屋适用高度和高宽比

3.3.1 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结构的最大适用高度应区分为 A 级和 B 级。A 级高度钢筋混凝

土乙类和丙类高层建筑的最大适用高度应符合表 3.3.1-1 的规定，B 级高度钢筋混凝土乙类

和丙类高层建筑的最大适用高度应符合表 3.3.1-2 的规定。平面和竖向均不规则的高层建筑

结构，其最大适用高度宜适当降低。

表 3.3.1-1 A 级高度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的最大适用高度(m)

结构类型 7度设防烈度

框架 50

板柱-剪力墙 70

框架-剪力墙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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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墙

平面凹凸不规则剪力墙 110

一向少墙剪力墙 120

全部落地剪力墙 120

部分框支剪力墙 100

斜交网格-核心筒 150

单外筒 140

筒体

框架-边筒 110

斜撑框架-核心筒 130

框架—核心筒 130

筒中筒 150

巨型结构 180

表 3.3.1-2 B 级高度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的最大适用高度(m)

结构类型 7度设防烈度

框架-剪力墙 140

剪力墙

平面凹凸不规则剪力墙 130

一向少墙剪力墙 140

全部落地剪力墙 150

部分框支剪力墙 120

斜交网格-核心筒 230

单外筒 180

筒体

框架-边筒 140

斜撑-框架核心筒 180

框架—核心筒 180

筒中筒 230

巨型结构 280

3.3.2 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结构的高宽比不宜超过表 3.3.2 的规定。

表 3.3.2 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结构适用的最大高宽比

结构体系 7度设防烈度

框架 4

板柱-剪力墙 5

框架剪力墙、剪力墙、一向少墙剪力墙、平面凹凸不规则剪力墙 6

斜交网格-核心筒、单外筒 7

框架-核心筒、框架-边筒、斜撑框架-筒体 7

筒中筒 8

巨型结构 8

3.4 结构平面布置

3.4.1 高层建筑宜选用风作用效应较小的平面和立面形状。

3.4.2 抗震设计的混凝土高层建筑，其平面布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1平面宜简单、规则、对称，减少偏心；

2平面长度不宜过长（图 3.4.2-1），L/B 宜符合表 3.4.2 的要求；

表 3.4.2 平面尺寸及突出部位尺寸的比值限值

设防烈度 L/B l/Bmax l/b

6、7 度 ≤6.0 ≤0.35 ≤2.0

3 平面突出部分的长度 l不宜过大、宽度 b不宜过小（图 3.4.2-1），l/Bmax 、l/b 宜

符合表 3.4.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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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1 建筑平面示意

4 建筑平面角部重叠部分、细腰部分的宽度不宜过小，图 3.4.2-2 中平面布置图中的尺

寸宜满足 b/Bmin≥1/3、b/B≥0.5，b1≥5 米。

b

b
B

m
in

B

b

1

图 3.4.2-2 重叠平面及细腰平面示意

3.4.3 结构平面布置应尽量减少扭转影响，结构第一自振周期宜为平动周期。当结构第一

自振周期为扭转周期时，应考虑楼层及竖向构件抵抗扭矩的作用，并复核竖向构件的抗剪扭

承载力满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有关要求。

3.4.4 在考虑偶然偏心影响的多遇地震规定水平地震力作用下，楼层竖向构件的最大扭转

位移比宜满足国家现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 规定的限值要求。楼层竖向

构件的计算平均层间位移很小时扭转位移比限值可适当放松，扭转位移比限值按表 3.4.4

取值。

表 3.4.4 扭转位移比限值

楼层平均层间位移角/层

间位移角限值

类 别

4.0 0.5 0.6 0.70

1、B 级及超 B级高度的高层建筑、混合结构高层建

筑及高规所指的复杂高层建筑
1.65 1.55 1.45 1.40

2、A 级高度高层建筑 1.70 1.60 1.55 1.50

注：1 楼层竖向构件的扭转位移比指该构件的水平位移和层间位移与该楼层竖向构件相应平均值之比；

2 扭转位移比较大的楼层，应复核楼层竖向构件的抗剪扭承载力，并分析楼板在地震作用下的应力状况，采取相应的

加强措施；

3 平均层间位移角取楼层各抗侧力构件最大层间位移角与最小层间位移角的平均值，一般指结构平面质心处的层间位

移角；

4 表中层间位移角限值按本规程 3.7.2 条的规定执行。

3.4.5 当楼板平面比较狭长、有较大的凹入或开洞时，应在设计中考虑其对结构产生的不

利影响。有效楼板宽度不宜小于该层楼面宽度的 50%；楼板开洞总面积不宜超过楼面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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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在扣除凹入或开洞后，楼板在任一方向的最小净宽度不宜小于 5m，且开洞后每一边的

楼板净宽度不应小于 2m。

3.4.6 艹字形、井字形等外伸长度较大的建筑，当中央部分楼板有较大削弱时，应加强楼

板以及连接部位墙体的构造措施，必要时可在外伸段凹槽处设置连接梁或连接板。

3.4.7 楼板开大洞削弱后，宜采取下列措施：

1加厚洞口附近楼板，提高楼板的配筋率，采用间距不大于 100mm 的双层双向配筋；

2洞口边缘设置边梁或暗梁。

3.5 结构竖向布置

3.5.1 结构楼层抗侧刚度应符合现行国家规范的要求。当局部楼层层高超过相邻楼层层高

3倍时，宜按本规程附录 A 的方法计算楼层的抗侧刚度。

3.5.2 当楼层侧向刚度低于下部相邻层侧向刚度的 2 倍时，宜适当增大该层抗侧刚度，并

复核刚度突变层及相邻层相关构件的承载力。

3.5.3 当楼层间无斜撑时，A 级高度高层建筑的楼层抗侧力结构的受剪承载力不宜小于其

上一层受剪承载力的 80%，不应小于其上一层受剪承载力的 65%；B 级高度高层建筑的楼层

抗侧力结构的受剪承载力不应小于其上一层受剪承载力的 75%。当不满足要求时，其对应于

地震作用标准值的剪力应乘以 1.25 的增大系数。

注：当层抗侧刚度同时不满足要求时，仅考虑本条增大系数。

3.5.4 当上一层受剪承载力小于下一层受剪承载力的 2 倍时，上一层的地震作用标准值的

剪力应乘以不小于 1.25 的增大系数。

3.5.5 层抗剪承载力应是层所有柱、剪力墙和斜撑抗剪承载力在变形协调条件下的承载力

组合。计算层抗剪承载力时，柱的抗剪承载力应考虑与剪力墙、斜撑屈服时位移协调的影响。

3.5.6 当结构楼层中有斜撑等抗侧力构件时，应按下式计算各层的抗剪裕度指数判断结构

的抗剪薄弱层，

ieiyi V/V （3.5.6）

式中： iyV ——i 层的抗剪承载力；

ieV ——多遇地震作用下 i层按弹性方法计算的层剪力；

i ——i层的抗剪裕度指数。

抗剪裕度指数最小的楼层为结构的抗剪薄弱层，薄弱层的地震作用的剪力标准值应乘以

1.25 的增大系数。

3.5.7 当采用抗震性能化设计结构满足设定的抗震性能目标要求时,3.5.2、3.5.3、3.5.4

的限值可适当放松。

3.6 楼盖结构

3.6.1 当结构平面刚度不均匀、质量不均匀、凹凸不规则或楼板不连续时，应验算楼板薄

弱部位在地震作用下的承载力（图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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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1 楼板薄弱部位验算位置

3.6.2 计算楼板弱连接部位截面的内力时，宜考虑局部风荷载不利分布的影响。地震作用

时截面剪力宜按下式计算：

i i iV P （3.6.2）

式中： i ——楼层的剪重比调整系数；

iP——弱连接截面外侧楼层的地震作用；

 ——调整系数，取 2.0。

3.6.3 多遇地震、风荷载作用下的楼板中面的面内最大主拉应力不宜超过混凝土抗拉强度

标准值。

3.6.4 应根据性能目标要求对楼板配筋进行验算，楼板单侧钢筋应满足以下要求：

1 2s s sA A A  （3.6.4）

式中： SA ——楼板单侧钢筋；

1SA ——轴力作用下需要配置的截面钢筋的一半；

2SA ——弯矩作用下需要配置的楼板单侧钢筋。

荷载组合方法及材料强度等应根据设定的性能目标按规范要求取值。

3.6.5 对钢筋混凝土楼板进行抗剪不屈服验算，楼板全截面剪力标准值应满足以下要求：

1楼板截面受压时：

0.4 0.1 0.8   sh
k tk f f k yhk f

AV f b t N f b
s

（3.6.5-1）

式中： kN ——楼板截面轴向压力标准值， kN 大于 0.2 ck f ff b t ，应取 0.2 ck f ff b t ；

s——水平分布钢筋间距；

fb ——楼板截面宽度；

ft ——楼板截面厚度；

yhkf ——楼板内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

2楼板全截面受拉时：

0.4 0.1 0.8   sh
k tk f f k yhk f

AV f b t N f b
s

（3.6.5-2）

式中， kN 大于 4 tk f ff b t ，应取 4 tk f ff b t 。

3.6.6 对组合楼盖进行抗剪不屈服验算时，支承楼板的钢梁与楼板间的抗剪栓钉，其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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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值应满足下式：

min(0.43 ,0.7 )k s c ck sV A E f A f （3.6.6）

式中， sA ——栓钉钉杆截面面积；

cE ——混凝土弹性模量；

ckf ——混凝土抗压强度标准值；

f ——抗剪栓钉的极限抗拉强度。

3.6.7 当楼板全截面承受拉剪时，不宜采用压型钢板组合楼盖。

3.6.8 超长地下室结构不设温度变形缝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1 每 30～40m 间距设置贯通地下室顶板、底板及墙体的施工后浇带；

2 宜在低温下进行后浇带的施工合拢，合拢时间不少于 60 天；

3 地下室底板设置结构沟时，结构沟间距取 150～200m；地下室侧墙宜设置诱导缝。

3.7 水平位移限值和舒适度要求

3.7.1 在 50 年重现期风荷载作用下，按弹性方法计算的楼层层间最大水平位移与层高之

比△u/h 不宜大于 1/500，其中楼层层间最大位移△u 以楼层竖向构件最大的水平位移差计

算。

注：1 当采用粘滞阻尼器等减振措施满足结构风振舒适度要求时，位移限值可放松 15%；

2当计算位移计入地下室相应构件变形的影响时，位移限值可放松 10%；

3 混合结构按弹性方法计算的楼层层间最大水平位移与层高之比△u/h 不宜大于 1/450。

3.7.2 在多遇地震标准值作用下，按弹性方法计算的楼层层间最大水平位移与层高之

比△u/h 宜符合下列规定：

1 高度不大于 150m 的高层建筑，其楼层层间最大位移与层高之比△u/h 不宜大于表

3.7.2 的限值。

表 3.7.2 楼层层间最大位移与层高之比的限值

结构体系 △u/h 限值

框架 1/500

板柱-剪力墙、框架剪力墙、斜交网格-核心筒、单外筒框架-核心筒、框架-边筒、斜撑框架-筒体 1/650

剪力墙、一向少墙剪力墙、平面凹凸不规则剪力墙、筒中筒 1/800

除框架结构外的转换层 1/800

2 高度不小于250米的高层建筑，其楼层层间最大位移与层高之比△u/h不宜大于1/500。

3 高度在 150m～250m 之间的高层建筑，其楼层层间最大位移与层高之比△u/h 的限值

可按本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的限值线性插值取用。

注：楼层层间最大层间位移△u 以楼层竖向构件的最大水平位移差计算，不扣除整体弯曲变形，计算层间位移时不考虑偶

然偏心的影响。

3.7.3 当竖向荷载对楼层的水平位移有较大影响时，计算楼层层间位移时应考虑其影响。

3.7.4 高层钢筋混凝土房屋高度不小于 150m 时，应验算楼层风振舒适度。10 年一遇风荷

载作用下，住宅和公寓的楼层风振加速度峰值不应大于 0.15 m/s
2
，办公和旅馆的楼层风振

加速度峰值不应大于 0.25 m/s2。钢筋混凝土结构阻尼比一般可取值 0.02，钢-混凝土混合

结构阻尼比宜适当折减。对平面凹凸不规则高层建筑高度大于 130 米时，宜验算平面单肢端

结构的风振舒适度。

3.7.5 计算结构风振加速度时连体高层结构宜通过风洞试验提供风荷载取值，并给出多风

向多点风时程曲线。计算时应给出平面最不利位置的风振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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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 楼盖结构应具有适宜的舒适度。楼盖结构的竖向自振频率不宜小于 3.0 Hz，竖向

振动加速度峰值不应超过表 3.7.6 的限值。要充分考虑可能的竖向振动荷载源（如人群荷载、

车辆入库跨越减速带冲击荷载等），荷载取值可按经验公式确定，钢筋混凝土结构阻尼比取

值 0.02。楼盖的竖向加速度可按经验公式计算、试验及数值模拟等方法确定。

表 3.7.6 楼盖竖向加速度限值

人员活动环境
峰值加速度限值（m/s2）

竖向自振频率不大于 2Hz 竖向自振频率不小于 4Hz

住宅、办公 0.07 0.05

商场、室内连廊 0.22 0.15

注：楼盖结构竖向自振频率为 2Hz~4Hz 时，峰值加速度限值按插值选取。

3.7.7 楼盖结构舒适度可参考国际现有的计算方法及舒适度标准，如 AISC11、CCIP-016、

SCI P354 等方法，也可采用烦恼率等概念和标准进行验算，验算结果如论证充分可替代相

应的规范规定。

3.8 抗震等级

3.8.1 水平抗震设计时，高层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应根据抗震设防分类、烈度、结构

类型和房屋高度采用不同的抗震等级，并应符合相应的计算和构造措施要求。本规程“特一

级和一、二、三、四级”即“抗震等级为特一级和一、二、三、四级”的简称。

3.8.2 抗震设计时，A 级高度丙类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抗震等级应按表 3.8.2 确定。对

于甲、乙类建筑，需要按设防烈度 8度采取抗震构造措施时，可参照《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

技术规程》JGJ3 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 3.8.2 A 级高度的高层建筑结构抗震等级

结构类型 7 度设防烈度

框架结构 二

板柱-剪力墙结构

高度（m） ≤35 ＞35

框架、板柱及柱上板带 二 二

剪力墙 二 一

框架-剪力墙结构

高度（m） ≤60 ＞60

框架 三 二

剪力墙 二

剪力墙结构
高度（m） ≤80 ＞80

剪力墙 三 二

一向少墙剪力墙结构
剪力墙 三 二

框架 二 二

平面凹凸不规则剪力墙结构 剪力墙 三 二

部分框支剪力墙

非底部加强部位的剪力墙 三 二

底部加强部位的剪力墙 二 一

框支框架 二 一

斜交网格-核心筒结构
斜交网格 二

核心筒 二

单外筒 外筒 二

框架-边筒结构
框架 二

边筒 二

斜撑框架-核心筒结构

框架 二

核心筒 二

斜撑 二

筒体结构 框架— 框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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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筒 核心筒 二

筒中筒
内筒

二
外筒

巨型结构

框架 二

核心筒 二

加强层 二

斜撑 二

注：1接近或等于高度分界时，应结合房屋不规则程度及场地、地基条件适当确定抗震等级；

2 底部带转换层的筒体结构，其转换框架的抗震等级应按表中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的规定采用；

3 当框架-核心筒结构的高度不超过 60m 时，其抗震等级应允许按框架-剪力墙结构采用。

3.8.3 抗震设计时，B 级高度丙类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抗震等级应按表 3.8.3 确定。对

于甲、乙类建筑，需要按设防烈度 8度采取抗震构造措施时，可参照《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

技术规程》JGJ3 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 3.8.3 B 级高度的高层建筑结构抗震等级

结构类型 7度设防烈度

框架-剪力墙结构
框架 一

剪力墙 一

剪力墙结构 剪力墙 一

一向少墙剪力墙结构
框架 一

剪力墙 一

平面凹凸不规则剪力墙结构 剪力墙 一

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

非底部加强部位的剪力墙 一

底部加强部位的剪力墙 一

框支框架 特一

斜交网格-核心筒结构
斜交网格 一

核心筒 一

单外筒 外筒 一

框架-边筒结构
框架 一

边筒 一

斜撑框架-核心筒结构

框架 一

核心筒 一

斜撑 一

框架-核心筒结构
框架 一

筒体 一

筒中筒
外筒 一

内筒 一

巨型结构

框架 一

筒体 一

加强层 一

斜撑 一

3.9 墙柱轴压比

3.9.1 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剪力墙墙肢轴压比不宜超过表 3.9.1 的规定。

表 3.9.1 剪力墙轴压比限值

抗震等级 一级 二、三级

轴压比限值 0.6 0.65

注：一字形剪力墙轴压比按表 3.9.1 规定执行时，其边缘构件配筋构造措施宜按抗震等级提高一级采用。

3.9.2 剪力墙尚应验算其边缘约束构件的轴压比，轴压比取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轴力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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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与约束边缘构件的截面面积和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之比。轴压比限值宜取与剪力墙抗震

等级相同的框架柱轴压比限值。

3.9.3 框架柱轴压比限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 中

6.4.2 条的规定。宜验算罕遇地震下柱的轴向承载力，当有较大富裕时，可适当提高轴压比

限值。

3.10 高层建筑结构施工

3.10.1 高层建筑结构施工应进行施工模拟计算。计算应结合施工方案、顺序、杆件连接等

因素进行，高空施工时尚应考虑温度及风作用等的影响。

3.10.2 对于竖向荷载作用下有较大水平位移的高层建筑，宜根据设计要求在施工时采取措

施适当调整。

3.10.3 高层建筑宜在相对低温下进行施工后浇带的合拢，浇筑混凝土时宜相对低温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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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荷载和地震作用

4.1 风荷载

4.1.1 建筑周边地形和环境变化较大时，计算风荷载可根据不同方向的场地环境选用相应

的地面粗糙度类别。

4.1.2 荷载规范中未规定的复杂平立面高层建筑，风荷载体型系数取值应通过风洞试验确

定。

4.1.3 进行风洞试验的高层建筑，风荷载设计取值宜在荷载规范值的基础上，结合风洞试

验结果确定，但风荷载取值不宜低于荷载规范值的 80%。

4.2 地震作用

4.2.1 各抗震设防类别高层建筑的地震作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甲类建筑：应按批准的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且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要求确定；

2 乙、丙类建筑：应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计算。

4.2.2 高层建筑结构的地震作用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般情况下，应至少在两个主轴方向分别计算水平地震作用；有斜交抗侧力构件的结

构，当相交角度大于150时，应分别计算各抗侧力构件方向的水平地震作用；

2 质量与刚度分布明显不对称的结构，应计算双向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扭转影响；其他情

况，应计算单向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扭转影响；

3 高层建筑中的大跨度、长悬臂结构、转换结构抗震设计时应计入竖向地震作用。

4.2.3 计算单向地震作用时应考虑偶然偏心的影响。结构平面为矩形时，每层质心沿垂直

于地震作用方向的偏移值可按下式采用：

ei=±0.05Li (4.2.3)

式中：ei——第 i 层质心偏移值（m），各楼层质心偏移方向相同；

Li——第 i 层垂直于地震作用方向的建筑物总长度（m）。

4.2.4 高层建筑结构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采用下列地震作用计算方法：

1 高层建筑结构宜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对质量和刚度不对称、不均匀的结构以及高

度超过 100m 的高层建筑结构应采用考虑扭转耦联振动影响的振型分解反应谱法；

2 7 度抗震设防的高层建筑，下列情况应采用弹性时程分析法进行多遇地震下的补充

计算：

1）甲类高层建筑结构；

2）房屋高度大于 100 米的高层建筑；

3）不满足本规程 3.5.2～3.5.4 条规定的高层建筑结构；

4）复杂高层建筑结构；

5）顶部取消较多墙、柱而形成空旷空间的结构。

4.2.5 计算地震作用时，建筑结构的重力荷载代表值应取永久荷载标准值和可变荷载组合

值之和，可变荷载的组合值系数应按下列规定采用：楼面活荷载按实际情况计算时取 1.0；

按等效均布活荷载计算时，藏书库、档案库、库房取 0.8，一般民用建筑取 0.5。

4.2.6 建筑结构的地震影响系数应根据烈度、场地类别、设计地震分组和结构自振周期及

阻尼比确定。阻尼比为 0.05 时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αmax应按表 4.2.6-1 采用；特征

周期应根据场地类别和设计地震分组表 4.2.6-2 采用，计算罕遇地震作用时，特征周期应增

加 0.0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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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1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αmax
地震影响 7 度

多遇地震 0.08

设防地震 0.23

罕遇地震 0.50

表 4.2.6-2 特征周期值��(s)
场地类别

设计地震分组
I0 I1 II III IV

第一组 0.20 0.25 0.35 0.45 0.65

第二组 0.25 0.30 0.40 0.55 0.75

第三组 0.30 0.35 0.45 0.65 0.90

4.2.7 高层建筑结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图 4.2.7）的形状参数和阻尼调整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除有专门规定外，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结构的阻尼比应取 0.05，此时阻尼调整系数

η2应取 1.0。形状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图 4.2.7 地震影响系数曲线

α—地震影响系数；αmax—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T—结构自振周期：

Tg—特征周期；γ—衰减指数；η1—直线下降段下降斜率调整系数；

η2—阻尼调整系数；

1） 直线上升段，周期小于 0.1s 的区段；

2） 水平段，自 0.1s 至特征周期Tg的区段，地震影响系数取最大值αmax；
3） 曲线下降段，自特征周期至 5 倍特征周期的区段，衰减指数γ应取 0.9；

4） 直线下降段，自 5 倍特征周期至 6.0s 的区段，下降斜率调整系数η1应取 0.02。

2 当建筑结构的阻尼比不等于 0.05 时，地震影响系数曲线的分段情况与本条 1 款相同，

但其形状参数和阻尼调整系数η2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曲线下降的衰减指数应按下式确定：





63.0

05.09.0 （4.2.7-1）

式中：γ——曲线下降段的衰减指数；

ζ——阻尼比。

2） 直线下降段的下降斜率调整系数应按下式确定：

η1 = 0.02 + 0.05−ζ
4+32ζ

（4.2.7-2）

式中：η1——直线下阶段的斜率调整系数，小于 0 时，应取 0。

3） 阻尼调整系数应按下式确定：

η2 = 1 + 0.05−ζ
0.08+1.6ζ

（4.2.7-3）

式中：η2——阻尼调整系数，当η2小于 0.55 时，应取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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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期大于 6.0s 的地震影响系数可取 6.0s 时的地震影响系数。当有充分依据时，周期

大于 6.0s 的地震影响系数αmax可按规范反应谱曲线下降，降低幅值不宜超过 6.0s 时地震影

响系数的 10%。

4.2.8 水平地震作用计算时，结构各楼层对应于地震作用标准值的剪力应符合下式要求：





n

ij
jEKi GV  （4.2.8）

式中： EKiV ——第 i 层对应于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剪力；

——水平地震剪力系数，不小于表 4.2.8 规定的值；对于竖向不规则结构的薄弱层，

尚应乘以 1.15 的增大系数；

jG ——第 j 层的重力荷载代表值；

n ——结构计算总层数。

表 4.2.8 楼层最小地震剪力系数值

类 别 场地类别 7 度设防烈度

扭转效应明显或基本周期小于 3.5s 的结构

II 0.016

III 0.017

IV 0.018

基本周期大于 5.0s 的结构

II 0.012

III 0.013

IV 0.014

注：基本周期介于 3.5s 和 5.0s 之间的结构，应允许线性插入取值。

4.2.9 当计算得到水平地震作用下各楼层对应于地震作用标准值的剪力不满足第 4.2.8

条的要求时，宜将该楼层及相邻楼层的层地震作用放大，使之满足第 4.2.8 条的要求。可不

采取增大结构刚度方法来满足要求。

4.2.10 采用时程分析法进行弹性分析和弹塑性分析时，地震波的数量及相应要求按抗震规

范有关规定。对于非超限高层建筑，可选用一组人工波，选用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选用人工波的拟合反应谱与规范反应谱在结构基本周期的谱值差在 5%以内；

2 地震波的持续时间不宜小于建筑结构基本自振周期的 5 倍和 10s，地震波的时间间距

可取 0.01s 或 0.02s；
3 输入地震加速度的有效峰值可按表 4.2.10 采用；

表 4.2.10 时程分析输入地震加速度的有效峰值（单位：cm/m2）

设防烈度 7度 8度

多遇地震 35 70

设防地震 100 200

罕遇地震 220 400

4 采用该组人工波进行弹性时程分析得到的结构基底剪力应与规范反应谱得到的结构

基底剪力基本一致；

5 选取一组人工模拟波分析时地震波峰值宜乘以系数 1.1。



18

5 结构抗震性能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结构抗震设计必须遵循强柱弱梁、构件破坏先于节点破坏的设计原则；对钢筋混凝

土结构尚应满足弯曲破坏先于剪切破坏的设计原则。

5.1.2 框架类结构应避免出现层剪切破坏。

5.1.3 应根据结构方案的特殊性选用适宜的结构抗震性能目标，并采取满足预期抗震性能

目标的措施。

结构抗震性能目标应综合考虑抗震设防类别、设防烈度、场地条件、结构的特殊性、建

造费用、震后损失和修复难易程度等各项因素选定。结构抗震性能目标分为 A，B，C，D
+
，D

五个等级，结构抗震性能分为 1，2，3，4，5 五个水准（表 5.1.3），各性能目标均与一组

在指定地震地面运动下的结构抗震性能水准相对应。

表 5.1.3 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性能目标

地震水准 性能水准
A B C D+ D

多遇地震 1 1 1 1 1

设防烈度地震 1 2 3 3 4

罕遇地震 2 3 4 5 5

注：1D+级性能目标相当于抗规第 1.0.1 条制定的结构基本抗震设防目标：当遭受低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影

响时，主体结构不受损坏或不需修理可继续使用；当遭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设防地震影响时，可能发生

损坏，但经一般性修理仍可继续使用；当遭受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罕遇地震影响时，不致倒塌或发生危及生

命的严重破坏；

2 多遇地震下的性能水准为 1 的结构，应满足弹性设计要求，其承载力和变形应符合有关规程的规定；设防烈度地震

下性能水准为 1、2 及罕遇地震下性能水准为 2 的结构，可按弹性方法计算，其验算公式不含有抗震等级有关的增

大系数及其他的内力增大系数；设防烈度和罕遇地震性能目标为 3 的结构，可按弹性方法计算，连梁等耗能构件

刚度采用 0.5 的折减系数；性能目标为 4、5 的结构应采用弹塑性方法计算，验算时应分别控制相关构件的抗震承

载力或弹塑性变形，当近似采用等效弹性法时，仅验算构件的抗震承载力；

3 抗震性能目标为 A 级的高层建筑，可不进行多遇地震作用计算；

4 当结构抗震性能目标为 C 级时，宜验算超大震作用下结构抗震性能目标水准为 5 的要求，超大震烈度按罕遇地震烈

度提高 1 度采用。

5.1.4 结构抗震性能水准可按表 5.1.4 进行宏观判别。

表 5.1.4 各性能水准结构预期的震后性能状况

结构抗震

性能水准

宏观破

坏程度

损破部位
继续使用的可能

性关键构件 重要构件
普通竖向构

件
耗能构件

1 完好 无损坏 无损坏 无损坏 无损坏
不需修理

即可继续使用

2 基本完好 无损坏 无损坏 无损坏 轻微损坏
稍加修理

即可继续使用

3 轻微损坏 轻微损坏 轻微损坏 轻微损坏 轻度损坏
一般修理后

可继续使用

4 轻度损坏
轻微损坏，部

分轻度损坏
部分轻度损坏 轻度损坏

轻度损坏、部分中度

损坏

修复或加固后

可继续使用

5 中度损坏 中度损坏 中度损坏 中度损坏
中度损坏、部分比较

严重损坏

需排险大修

或拆除重建

注：1 “关键构件”是指该构件的失效可能引起结构的连续破坏或危及生命安全的严重破坏；“重要构件”是指罕遇地震

下允许出现部分延性屈服的关键构件；“普通竖向构件”是指“关键构件”及“重要构件”之外的竖向构件；“耗

能构件”包括框架梁、剪力墙连梁（抗弯耗能）及耗能支撑等；

2 大跨连体结构的连体及其相连的竖向支承构件、大悬挑结构的主要悬挑构件、扭转变形很大部位的竖向（斜向）构

件、重要的斜撑构件及相关的水平受拉构件系统、错层柱墙等，视其实际受力状况确定是否定义为结构中的关键

构件。

5.1.5 抗震性能目标为 A 和 B 级的高层建筑，相应构件的构造要求宜根据实际需要，参考

本规程适当调整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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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C、D+、D等级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5.2.1 框架结构中各类构件的抗震性能目标可按表 5.2.1 选用。

表 5.2.1 框架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结构构件
多遇地震

（1水准）

设防烈度地震

（3水准）
罕遇地震

关键构件 同一楼层内长短柱数量相当的框

架短柱
弹性

抗弯不屈服

抗剪弹性

抗弯不屈服

抗剪不屈服

普通竖向

构件
框架柱 弹性

抗弯不屈服

抗剪弹性

部分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耗能构件
框架梁 弹性

部分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大部分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注：1表中量词“个别”为小于 10%，“部分”为 20%左右，“较多”为 30%左右，“大部分”为 50%左右，“普遍”为 75%

左右。“弹性”指多遇地震下构件无损坏（以下同）；允许屈服项的构件损坏程度应满足本规程 5.1.4 条的规定（以

下同）；

2 表中“抗弯”指“正截面”、“抗剪”指“斜截面”（以下同）；该注也适用于 5.3 节。

5.2.2 剪力墙结构中各类构件的抗震性能目标可按表 5.2.2 选用。

表 5.2.2 剪力墙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结构构件
多遇地震

（1 水准）

设防烈度地震

（3水准）

罕遇地震

（4 水准）

罕遇地震

（5 水准）

关键构件
底部加强部位的重要

剪力墙
弹性

抗弯不屈服

抗剪弹性

个别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部分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重要构件
底部加强部位的一般

剪力墙
弹性

抗弯不屈服

抗剪弹性

部分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较多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普通竖向构件
除关键构件外的剪力

墙
弹性

抗弯不屈服

抗剪弹性

部分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较多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耗能构件 连梁 弹性
部分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大部分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普遍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5.2.3 框架-剪力墙结构中各类构件的抗震性能目标可按表 5.2.3 选用。

表 5.2.3 框架—剪力墙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结构构件
多遇地震

（1水准）

设防烈度地震

（3 水准）

罕遇地震

（4 水准）

罕遇地震

（5 水准）

关键构

件

底层加强部位的重要剪

力墙
弹性

抗弯不屈服

抗剪弹性

个别抗弯不屈服

抗剪不屈服

部分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重要构

件

底层加强部位的一般剪

力墙
弹性

抗弯不屈服

抗剪弹性

部分抗弯不屈服

抗剪不屈服

较多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普通竖向

构件

除关键构件外的剪力墙

与柱
弹性

抗弯不屈服

抗剪弹性

部分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较多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耗能

构件

梁 弹性
部分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大部分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普遍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连梁 弹性
部分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大部分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普遍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5.2.4 框架-核心筒结构中各类构件的抗震性能目标可按表 5.2.4 选用。



20

表 5.2.4 框架—核心筒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结构构件
多遇地震

（1 水准）

设防烈度地震

（3水准）

罕遇地震

（4 水准）

罕遇地震

（5水准）

关键

构件

底部加强部位的重要剪力

墙
弹性

抗弯不屈服

抗剪弹性

抗弯不屈服

抗剪弹性

个别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承托上部多个楼层框架柱

的环带钢桁架
弹性

抗弯不屈服

抗剪弹性

抗弯不屈服

抗剪弹性

个别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重要

构件

加强层伸臂

钢桁架
弹性

弦杆不屈服

腹杆弹性

部分弦杆屈服

腹杆不屈服

较多弦杆屈服

腹杆不屈服

环带钢桁架 弹性
弦杆不屈服

腹杆弹性

部分弦杆屈服

腹杆不屈服

较多弦杆屈服

腹杆不屈服

底部加强部位的一般剪力

墙
弹性

抗弯不屈服

抗剪弹性

个别抗弯不屈服

抗剪弹性

少数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普通竖

向构件

筒体剪力墙 弹性
不屈服

抗剪弹性

部分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较多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框架柱 弹性
抗弯不屈服

抗剪弹性

部分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较多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耗能构

件

框架梁 弹性
部分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较多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普遍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连梁 弹性
部分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较多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普遍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注：巨型结构和混合结构可参考上表适当加强采用。

5.2.5 框支剪力墙结构中各类构件的抗震性能目标可按表 5.2.5 选用。

表 5.2.5 框支剪力墙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结构构件
多遇地震

（1 水准）

设防烈度地震

（3 水准）

罕遇地震

（4 水准）

罕遇地震

（5 水准）

关键构

件

框支柱 弹性
抗弯不屈服

抗剪弹性

抗弯不屈服

抗剪弹性

个别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转换梁 弹性
抗弯不屈服

抗剪弹性

抗弯不屈服

抗剪弹性

个别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转换层以下落地剪力

墙
弹性

抗弯不屈服

抗剪弹性

抗弯不屈服

抗剪弹性

个别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重要构

件

转换层以上加强层部

位的重要剪力墙
弹性

抗弯不屈服

抗剪弹性

部分抗弯屈服

抗剪弹性

较多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普通竖向

构件

除关键构件及重要构

件外的剪力墙
弹性

抗弯不屈服

抗剪弹性

部分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较多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耗能构件 连梁 弹性
部分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大部分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普遍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转换层处楼板 弹性
抗弯不屈服

板抗剪弹性

个别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抗弯屈服

抗剪不屈服

5.2.6 楼盖结构的抗震性能目标可按表 5.2.6 选用。

表 5.2.6 楼盖抗震性能水准

楼盖构件
多遇地震

（1 水准）

设防烈度地震

（3 水准）

罕遇地震

（4 水准）

罕遇地震

（5 水准）

一般楼盖 弹性
抗拉不屈服

抗剪弹性

个别抗拉屈服

抗剪不屈服

部分抗拉屈服

抗剪不屈服

弱连接楼盖 弹性 弹性
抗拉不屈服

抗剪弹性

抗拉不屈服

抗剪不屈服

楼盖梁抗拉弯 弹性 个别抗拉屈服 部分抗弯屈服 较多抗拉屈服

注：表中抗拉、抗弯不屈服指截面内钢筋应力低于钢筋强度标准值；弹性指混凝土楼板面内主拉应力不超过混凝土抗拉

强度标准值；抗剪弹性或不屈服指楼板面内受剪弹性或不屈服。

5.2.7 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混合结构中的钢构件性能目标以构件应力比控制。承载力不屈服

时的应力比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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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A、B等级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5.3.1 A、B 等级抗震性能目标可按表 5.3.1 的要求选用。

表 5.3.1 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性能目标 多遇地震 设防烈度地震 罕遇地震

A 弹性 抗弯弹性

抗压弹性

抗剪弹性

弹性（个别耗能构件屈服）

B 弹性 抗弯弹性（个别耗能构件屈服）

抗剪弹性

抗压弹性

部分耗能构件屈服

抗剪不屈服

抗压不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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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构计算分析

6.1 一般规定

6.1.1 高层建筑结构分析模型应根据结构实际情况确定。风及多遇地震作用时，采用弹性

分析方法进行承载力、变形验算和截面设计；设防烈度地震作用时，近似采用弹性分析方法

进行构件承载力验算和结构屈服判别计算；罕遇地震作用时，采用动、静力弹塑性方法和等

效弹性方法分析结构承载力，控制构件的抗剪承载力，并分析耗能构件进入塑性的破坏程度，

控制结构弹塑性变形，根据计算结果判断是否满足性能目标要求。

6.1.2 高层建筑具有特别复杂体型或采用的结构体系未见于规范规定时，应进行多结构方

案比较分析，确定适宜的结构体系。

6.1.3 当考虑楼板协调结构竖向构件变形时，计算按弹性楼板建模。

6.1.4 高层建筑在进行重力荷载作用效应分析时，柱、墙、斜撑等构件的轴向变形宜考虑

施工过程的影响，施工阶段钢斜撑可考虑后接，减小竖向荷载作用下的影响；复杂高层建筑

及房屋高度大于 150 米的其他高层建筑结构，应考虑施工过程的影响。

6.1.5 截面形状复杂、截面尺寸较大的混凝土构件及型钢、钢管混凝土构件，应按构件实

际情况进行分析计算，并按有关规定进行构件截面设计。

6.1.6 体型复杂、结构布置复杂以及表 3.3.1 中的 B级高度及以上的高层建筑，应采用至

少两个不同力学模型的结构分析软件进行整体分析，高度超过 350 米的复杂高层建筑宜采用

至少两个不同力学模型的结构分析软件进行弹塑性分析。

6.1.7 对于有大开洞、弱连接的楼盖结构，当楼板面内应力较复杂时，应补充弹性时程分

析法验证。

6.1.8 对于存在平面、竖向不规则的高层建筑，设计时应对相应不规则情况进行分析，并

采取相应的加强措施。

6.1.9 对于大跨、长悬臂结构应进行楼盖舒适度分析。

6.1.10 选取结构计算嵌固端楼层位置时应考虑楼板的完整性、楼面高差、地下室侧墙外露

状况、地下室墙柱抗侧抗扭刚度及外墙土体侧向约束等因素综合确定。

6.1.11 高度超过 250 米的高层建筑，宜进行混凝土材料收缩徐变对结构不利影响的计算。

6.1.12 框架剪力墙结构按《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 第 8.1.4 条进行框架剪

力调整时，与柱相连的框架梁端部弯矩和剪力可不调整。

6.1.13 多塔结构应按实际情况进行整体计算，并对裙房楼盖进行温度收缩影响的分析。在

裙房设置的施工后浇带封闭前，必要时对后浇带范围内的单塔（或多塔）连接裙房部分进行

10 年一遇风作用下的承载力和变形复核。

6.1.14 框架梁支承于剪力墙导致剪力墙承受面外弯矩和剪力作用时，应复核剪力墙的面外

承载力，并按柱要求采取加强构造措施。

6.1.15 平动耦连作用明显的高层建筑应考虑最不利地震作用方向或双向输入地震作用。

6.1.16 高层建筑顶部结构明显薄弱时，应考虑鞭梢效应的不利影响，计算时宜采用尽可能

多的振型数进行振型分解反应谱计算，并采用弹性时程分析法复核，适当放大地震作用。

6.2 计算参数与计算模型

6.2.1 进行风作用计算时，连梁的刚度折减系数宜取 1.0；按反应谱方法进行多遇地震作

用效应计算时连梁的刚度折减系数宜取 0.7～0.8，进行设防烈度地震作用效应计算时连梁

刚度折减系数宜取 0.5。

6.2.2 高层建筑结构楼面梁受扭计算时应考虑现浇楼盖对梁的约束作用。当梁扭矩主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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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上部的偏心荷载引起时，可根据楼板对梁的约束作用取扭矩折减系数 0.4；当梁扭矩主要

由平面内梁板荷载引起时，梁的扭矩折减系数取 1.0。独立梁或上反梁不考虑扭矩折减系数。

6.2.3 计算各振型地震影响系数所采用的结构自振周期应考虑非承重墙体的刚度影响予

以折减。当非承重墙体为砌体墙时，高层建筑结构的计算自振周期折减系数可按下列规定取

值：

1 框架结构可取 0.6～0.7；

2 框架-剪力墙结构可取 0.7～0.8；

3 框架-核心筒结构可取 0.8～0.9；

4 剪力墙结构可取 0.8～1.0。

对于其他结构体系或采用其他非承重墙体时，可根据工程情况确定周期折减系数。

6.2.4 结构地震及风作用下分析时应选取符合结构变形及材料性能的阻尼比。当建筑结构

中有多种不同材料时宜采用应变能阻尼法考虑不同阻尼对结构的影响。当近似采用单一阻尼

比进行计算时，钢结构部分的内力计算阻尼比宜取 0.02。

6.2.5 框架梁、柱中心线宜重合。当框架梁、柱中心线不重合时，梁、柱中心线之间的偏

心距不宜大于柱截面在该方向宽度的 1/4，超过时应进行分析论证并采取加强措施，必要时

进行试验验证。

6.2.6 对于剪力墙端部局部加厚或有端柱的情况，应根据构件的受力情况选取不同计算模

型进行计算复核。

6.2.7 宜对转换层（含转换厚板）及转换层上部结构进行整体有限元分析。

6.2.8 重要结构构件节点宜进行实体有限元分析。

6.2.9 进行结构温差效应分析时宜符合下列要求：

1温差取值宜参考本地区的气象统计资料分析确定；

2施工模拟分析应根据施工顺序考虑温差变化，分阶段输入相应温差；

3上部结构计算宜考虑地基或桩基对柱底的实际约束刚度对结构的影响；

4温差效应计算应考虑混凝土材料的徐变。

6.3 剪力墙全截面受拉

6.3.1 当剪力墙在设防烈度及罕遇地震作用下出现全截面受拉，且名义拉应力超过 1.0ftk

时，剪力墙截面配筋应按抗拉承载力进行验算，满足抗拉不屈服或弹性性能目标要求。

6.4 重力二阶效应及结构稳定

6.4.1 高层建筑宜考虑结构的重力二阶效应。自重下有侧移和刚度质量沿高度分布不均匀

的高层建筑应考虑结构的重力二阶效应。

6.4.2 结构的总体稳定性宜按整体结构在重力荷载设计值作用下的结构整体屈曲进行分

析，结构的屈曲因子不宜小于 9。

6.4.3 框架柱稳定性验算应考虑风及罕遇地震作用下附加轴力的影响。

6.4.4 剪力墙局部稳定性按《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 附录 D的有关规定进

行验算。对于穿层剪力墙，尚应考虑风及罕遇地震作用引起的墙体轴力及其不利分布的影响。

6.5 弹性时程分析

6.5.1 当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的计算结果不能准确反映关键构件内力时，应补充弹性时

程分析。

6.5.2 当弹性时程分析法求得的楼层剪力大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结果时，应将反应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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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计算的相应楼层剪力适当放大。

6.6 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屈服判别

6.6.1 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应采取屈服判别法进行结构分析，找出结构的薄弱部位、薄弱

性质和薄弱程度，并采取相应的加强措施。屈服判别法可采用振型分解法或时程分析法进行

验算。

6.6.2 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构件不同抗震性能目标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抗震性能目标为弹性时的构件抗震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 + ��ℎ��ℎ�∗ + �������∗ ≤ ��/��� （6.6.2-1）
式中：��——重力荷载分项系数；

��ℎ——水平地震作用分项系数；

���——竖向地震作用分项系数；

���——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效应；

��ℎ�∗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构件内力，不需考虑与抗震等级有关的增大系数；

����∗ ——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构件内力，不需考虑与抗震等级有关的增大系数；

��——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构件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2抗震性能目标为不屈服时的构件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 + ��ℎ�∗ + 0.4����∗ ≤ �� （6.6.2-2）

式中：�k——构件承载力标准值。

抗震性能目标为不屈服时的水平长悬臂结构和大跨度结构中的构件其截面承载力应符

合：

��� + 0.4��ℎ�∗ + ����∗ ≤ �� （6.6.2-3）

3 构件满足截面抗剪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钢筋混凝土竖向构件的受剪截面：

��� + ���∗ ≤ 0.15����ℎ0 （6.6.2-4）

钢筋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受剪截面：

(��� + ���∗ ) − (0.25����� + 0.5�������) ≤ 0.15����ℎ0 （6.6.2-5）

式中：VGE——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构件剪力；

VEk∗ ——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构件剪力，不需考虑与抗震等级有关的增大系数；

fck——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fak——剪力墙端部暗柱中型钢的强度标准值；

Aa——剪力墙端部暗柱中型钢的截面面积；

fspk——剪力墙墙内钢板的强度标准值；

Asp——剪力墙墙内钢板的横截面面积。

4剪力墙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偏心受压时：

� ≤ 1
���

[ 1
�−0.5

(0.4����ℎ�0 +
0.1���

�
) + 0.8��ℎ

��ℎ
�
ℎ�0] （6.6.2-6）

式中：N——剪力墙截面轴向压力设计值，N大于 0.2fcbwhw时，应取 0.2fcbwhw；
A——剪力墙全截面面积；

Aw——T形或 I形截面剪力墙腹板的面积，矩形截面时应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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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计算截面的剪跨比，λ小于 1.5时应取 1.5，λ大于 2.2时应取 2.2；
s——剪力墙水平分布钢筋间距。

偏心受拉时：

� ≤ 1
���

[ 1
(�−0.5)

(0.4����ℎ�0 −
0.1���

�
) + 0.8fyh

Ash
s
hw0] （6.6.2-7）

上式右端方括号内的计算值小于 0.8fyh
Ash
s
hw0时，应取 0.8fyh

Ash
s
hw0。

剪力墙全截面受拉时：

��� ≤
1
���

(0.6���� + 0.8�) （6.6.2-8）

式中：Vwj——剪力墙水平剪力设计值；

As——剪力墙腹板内竖向分布钢筋和边缘构件中的竖向钢筋总面积（不包括两侧翼

缘），以及在墙体中有足够锚固长度的附加竖向插筋面积；

fy——竖向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N——剪力墙截面轴向力设计值，拉力为负值。

6.7 罕遇地震作用下静力推覆分析

6.7.1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高层建筑宜采用弹塑性静力推覆分析方法进行罕遇地震作用

下的结构分析：

1 基本对称的单幢高层建筑；

2 结构高度小于 150m的高层建筑；

3 第一振型基底剪力不小于总基底剪力 60%的结构；

4 楼盖满足平面刚性假定的结构。

6.7.2 采用弹塑性静力法推覆分析时，宜符合下列规定：

1侧向荷载分布的选择宜做到多遇地震性能点下的计算结果与 CQC法基本一致；

2 侧力荷载采用层核定层剪力法时，楼层的侧向荷载按下式计算：

�� = �� − ��+1 (6.7.2-1）

�� = �=1
� ���

2� （6.7.2-2）

式中：��——弹塑性静力分析时 i层的侧向荷载；

iQ ——根据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求得的 i层地震作用剪力；

n——计算振型的个数；

���——j振型时 i层的剪力。

6.7.3 不对称结构采用弹塑性静力法推覆分析时应考虑偏心对扭转的不利影响。

6.7.4 采用弹塑性静力法推覆分析法时应给出结构的弹塑性最大层间位移角，并满足规范

要求；同时应给出下列计算结果：

1主要剪力墙的计算剪力和抗剪承载力的比较；

2剪力墙出现拉力时，给出拉力计算结果和相应的配筋措施，并给出截面的抗剪承载力

核算。

6.8 罕遇地震作用下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

6.8.1 地震波的输入方向应与多遇地震分析输入方向一致，并取正反方向的作用结果的包

络值。对质量和刚度分布明显不对称的结构，宜按双向输入补充分析。高层建筑中的大跨度、

长悬臂结构，应同时考虑竖向地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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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弹塑性分析模型宜采用三维空间模型，构件的弹塑性性能应按其实际尺寸、配筋和

材料强度标准值计算。

6.8.3 梁柱可采用双折线或三折线滞回模型。混凝土轴心受拉或小偏心受拉构件开裂后，

其受拉刚度宜取开裂前刚度的 0.2～0.3 倍。

6.8.4 弹塑性分析应将重力荷载作用下的结构实际受力状况作为初始状态。

6.8.5 弹塑性分析时，楼板应按实际情况采用刚性、弹性或弹塑性板计算。楼板应满足罕

遇地震作用下面内的受拉及受剪承载力要求，楼板内力可按罕遇地震作用下的等效弹性分析

法近似求得。

6.8.6 结构构件应根据其性能目标要求设置承载力控制项和塑性变形控制项。弹塑性分析

应提供承载力控制项的内力值及塑性变形控制项的塑性变形值。常用结构构件按表 6.8.6的
规定设置承载力控制项和塑性变形控制项。

表 6.8.6 常用结构构件控制设计项选择原则

构件类型 位置及原则

框架梁 梁端允许抗弯屈服，控制塑性变形；受剪截面控制。

转换梁 抗弯、受剪承载力控制。

连梁 梁端允许抗弯屈服，控制塑性变形；受剪承载力控制、受剪截面控制。

外框柱（框筒）
允许抗弯屈服或抗拉屈服，控制塑性变形；受压、受剪承载力控制、受剪

截面控制。

框架柱
允许 P-M-M 屈服，控制塑性变形；受压控制，受剪承载力控制、受剪截面

控制。

剪力墙
允许 P-M-M 屈服，控制塑性变形；受剪承载力控制、受剪截面控制；受压

承载力控制。

中心支撑（钢） 允许抗拉屈服、抗压屈服或抗压屈曲，控制塑性变形。

防屈曲支撑（钢） 允许抗拉屈服或抗压屈服，控制塑性变形。

注：1当设计性能目标高于上表要求时，应按设计性能目标进行设计；

2 对非关键构件的剪力墙，表中的受剪承载力控制可部分按受剪截面控制进行；

3 承载力控制项即本规程 5.2 节各性能目标表中的不屈服或弹性项。

6.8.7 设置为承载力控制项的构件，在分析模型中其相应的承载力控制项应按弹性设计，

并根据计算得到的内力按照本规程 6.6 节的要求进行承载力验算。

6.8.8 根据本规程第 5 章结构性能目标的要求，混凝土构件屈服后的塑性变形控制值按广

东省《建筑工程混凝土结构抗震性能设计规程》（DBJ/T-15-151-2019）的相关规定取值。

6.8.9 中心支撑（钢）屈服后的变形控制值按表 6.8.9 采用。

表 6.8.9 钢支撑变形控制值

受力状态
构件性能状态

无损伤（BR1） 轻微损伤（BR2） 轻度损伤（BR3） 中度损伤（BR4）

受压 0.25ΔC 2.6ΔC 5ΔC 7ΔC

受拉 0.25ΔT 3.6ΔT 7ΔT 9ΔT

注：1 ΔC表示受压屈服值对应的轴向变形；

2 ΔT表示受拉屈服值对应的轴向变形。

6.8.10 应结合工程的实际情况，选取合适的弹塑性分析软件。分析软件应能提供构件承载

力控制项的内力结果及塑性变形控制项的塑性变形结果。

6.9 罕遇地震作用下等效弹性分析

6.9.1 罕遇地震作用下弹塑性分析法提供的计算结果不足以进行重要构件截面的承载力

验算时，宜采用等效弹性法进行补充计算。

6.9.2 罕遇地震作用下反应谱的阻尼比可取 0.05～0.07，地震影响系数和场地特征周期

等参数按本规程第 4 章有关规定取值。

6.9.3 采用等效弹性法计算时，构件刚度宜根据弹塑性分析的构件损伤状态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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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梁刚度宜按不同高度范围的损伤情况分段采取相应的折减系数，低区取 0.5～0.6，中高

区取 0.2～0.3；框架梁刚度折减系数宜取 0.7～0.8；底部抗弯屈服的剪力墙刚度折减系数

宜取 0.7～0.8；全截面受拉的剪力墙刚度宜取 0.2～0.3 折减。

6.9.4 等效弹性分析法计算的基底剪力应与相应静力推覆或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的计算

结果基本一致。

6.9.5 验算楼板面内配筋及剪力墙截面抗剪承载力时可取等效弹性法计算求得的构件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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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复杂高层建筑结构设计

7.1 带转换层高层建筑结构

7.1.1 当以受压为主的竖向构件（剪力墙、框架柱）在底部或其他部位出现竖向间断时，

应设置转换结构。

7.1.2 设计带转换结构时，结构性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1转换层受剪承载力不宜小于上一层受剪承载力的 0.65倍；

2当底部大空间为 2层及以上时，转换层下部(转换层至计算嵌固端之子结构) 等效侧向

刚度宜与转换层上部(转换层上部等效子结构，其高度与转换层下部结构高度相近)相当，不

应小于转换层上部等效侧向刚度的 0.8倍，当计算结果存在疑义时，可采用本规程附录 A的

方法进行验算；

3塔楼转换层下的框架柱（含框支柱，不含裙房框架柱）承受的倾覆弯矩和剪力不宜大

于塔楼整体倾覆弯矩和层剪力的 50%；倾覆弯矩的计算宜考虑柱底轴向力对倾覆力矩的影响。

当不满足以上要求时，应按 3.5.3条验算楼层剪力墙与框支柱的层抗剪承载力；

4当采用梁式转换结构时，竖向荷载标准组合下转换梁的裂缝宽度不宜大于 0.2mm。

7.1.3 设计带转换结构时，结构布置及相关参数控制宜遵循下列原则：

1转换结构宜优先采用梁式转换结构；并不宜采用多于二次以上的转换；

2当转换层设在 1、2层时，落地剪力墙的间距不宜大于楼盖平均宽度的 2倍和 24m的

较小值，落地剪力墙与相邻框支柱的距离不宜大于 12m；

当转换层设在 3 层及以上层时，落地剪力墙的间距不宜大于楼盖平均宽度的 1.5 倍和

20m的较小值，落地剪力墙与相邻框支柱的距离不宜大于 10m；

当不满足上述条件时，应适当加厚楼板或设置水平支撑，并按楼盖设防烈度地震弹性的

性能标准及弹性楼板的计算假定，控制楼盖的面内承载力；

3当上部剪力墙与转换梁偏置或上部剪力墙与落地墙偏置时，与转换梁、落地墙垂直方

向上宜布置次梁；

4转换梁支承于剪力墙平面外方向时，宜在支承处设置扶壁柱；

5当上部剪力墙布置复杂、方向多变时，可采用板式转换结构，转换板的下层框支柱顶

宜设置柱帽，其性能目标不低于转换梁性能目标要求；

6转换梁及转换柱的剪压比不应大于 0.15，落地墙剪压比不应大于 0.1；特一级钢筋混

凝土转换柱轴压比不宜大于 0.5，特一级型钢混凝土转换柱轴压比不宜大于 0.6，一级钢筋混

凝土转换柱轴压比不宜大于 0.6，一级型钢混凝土转换柱轴压比不宜大于 0.7；罕遇地震作用

下框支柱的正截面承载能力有较多富裕时，其轴压比限值可适当提高；

7当转换结构上部结构高度超过 150m以上时，应提高转换结构的承载力要求，或采取

分层转换结构；

8转换层上两层剪力墙宜按重要构件确定抗震性能目标；其竖向及水平分布钢筋的最小

配筋率不低于 0.3%；

9 柱在底部楼层采用人字形斜柱支承于首层楼面时，其水平推力应由楼面支承及柱间拉

梁共同承担；

10应优化上部墙与柱的布置，尽量减少竖向构件的转换。

7.1.4 设计带转换结构时，结构分析应遵循下列原则：

1分析转换层楼盖内力时，应采用弹性楼盖分析模型；

2采用梁式转换结构时，宜采用实体元或壳元模拟转换梁进行复核补充分析；

3采用板式转换结构时，应采用实体元或壳元模拟转换板进行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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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计入竖向地震的影响；

5应根据转换梁截面尺寸、板厚度及板跨度等因素，合理选取转换构件的刚度放大系数、

扭矩折减系数；

6当上部剪力墙与转换梁偏置或上部剪力墙与落地墙偏置时，应考虑偏心对转换梁、落

地墙及相关构件的不利影响；

7框支柱截面剪力调整系数可不计竖向荷载。

7.1.5 当转换梁垂直支承于剪力墙的端柱时，沿剪力墙方向的端柱宜按整体剪力墙进行计

算，垂直剪力墙方向的端柱宜按框支柱要求进行设计。

7.1.6 转换结构传力复杂、尺寸较大时宜采用符合实际的结构模型进行实体有限元分析。

7.1.7 当转换层的位置设置在 5 层以上时，宜对转换结构引起相关构件的内力集中进行分

析，并采取相应的加强措施，转换结构的抗震性能目标可不提高。

7.1.8 当落地剪力墙不满足本规程 7.1.2 条第 3 款规定或为全框支柱结构时，应符合以下

规定：

1 单个框支柱及剪力墙应满足罕遇地震作用下抗剪弹性、抗压弹性（或部分不屈服）、

抗压弯不屈服（或部分屈服）的性能目标要求；

2 楼层屈服抗剪承载力应满足罕遇地震作用下抗剪弹性的性能目标要求，楼层抗剪屈服

承载力的计算应考虑剪力墙与柱变形协调的原则；

3 全框支结构构件尺寸均较大，在计算模型和设计计算方法中应考虑大尺寸构件带来的

不利影响（含构造措施）。

7.2 大底盘多塔楼结构

7.2.1 抗震设计时，大底盘多塔楼高层建筑的结构布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塔楼与底盘之间应根据受力情况、平面和竖向不规则程度、地基条件、建筑条件以及

技术经济等因素，综合确定是否设置变形缝，宜尽量不设缝；

2 各塔楼的层数、平面和刚度宜接近，塔楼相对底盘宜分散、均衡布置；

3 塔楼宜沿底盘周边布置，并控制底盘结构的扭转位移比，可利用裙楼的卫生间、楼电

梯间等布置剪力墙或支撑，剪力墙或支撑宜沿大底盘周边布置。

7.2.2 多塔楼结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大底盘多塔楼结构宜按实际情况整体建模计算；

2 大底盘的楼板在计算模型中宜采用弹性楼板假定。多塔楼结构整体计算时，振型数不

应小于塔楼数的 9 倍，且计算振型数应使各振型参与质量之和不小于总质量的 90%；
3 大底盘多塔楼结构各塔楼的位移比宜在整体模型中计算统计；裙楼位移比应采用整体

模型计算统计。计算周期、位移等指标时可按刚性楼板假定；

4 多塔楼结构宜根据施工阶段大底盘合拢前塔楼及底盘的实际情况分别建模验算施工

工况；

5 当底盘尺寸较大时，宜计算温度及混凝土收缩作用对底盘结构构件内力的影响，并应

采取相应的加强措施；

6 当底盘仅一层时，多塔楼结构可近似按多个单独塔楼（相关范围按两跨考虑）分别进

行独立计算，但底盘结构仍需按整体结构计算温度及混凝土收缩的影响。

7.2.3 抗震设计时，多塔楼结构的构造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底盘屋盖结构应适当加强，板厚不宜小于 150mm，楼板钢筋双层双向配置，每层每

方向最小配筋率不宜小于 0.25%，屋盖框架梁底筋、腰筋及不少于 1/4 支座面筋宜通长布置。

2 塔楼中与裙房相连的外围柱、剪力墙，从计算嵌固端至裙房屋面上一层的高度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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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纵筋的最小配筋率宜适当提高，柱箍筋宜在裙楼屋面上、下层的范围内全高加密；剪力墙

宜按《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 的规定设置约束边缘构件。

7.3 连体高层建筑结构

7.3.1 连体高层建筑由 2 幢或 2 幢以上塔楼通过连体连接组成，与连体连接的塔楼宜对称

布置。

7.3.2 当连体与塔楼间无相对位移可直接传递内力时，其连接方式为刚性连接；当连体与

塔楼的连接允许相对滑动时，其连接方式为柔性连接。连体与塔楼可正向连接，也可斜向连

接。

7.3.3 连体多塔楼结构设计时单塔楼宜分别满足高规对独立单塔楼的设计控制指标要求。

当其中某塔楼不满足时，应采用刚性连接，并使连体多塔楼结构总体满足高规控制指标要求。

7.3.4 连体宜采用钢结构（梁或桁架）或组合结构。

7.3.5 设计时宜根据不同建筑功能和结构受力需要，经比较分析确定连体两端与塔楼的连

接方式。一般可采用两端刚性连接；当连体与塔楼结构间需释放水平力传递时，可采用一端

刚性连接另一端柔性连接或两端柔性连接。刚性连接时，连接杆件一般采用刚接（焊接）或

铰接；柔性连接时，宜采用板式橡胶支座或仅克服一定摩擦力后可滑动钢支座。当滑动端变

形较大时可设置粘滞阻尼器减小变形。

7.3.6 刚性连接端主要结构构件应伸入塔楼结构至少一跨并可靠连接；当连体为斜向与塔

楼连接时，主要结构构件伸入塔楼区应形成水平桁架传力体系，并有可靠连接。柔性连接端

宜置放于塔楼可传递竖向荷载的适宜位置。刚性连接时，连体主要受力楼层楼板（如桁架上

下层楼板、连体顶层和底层楼板）应与塔楼楼板标高相一致，确保楼板传力的可靠性和有效

性。连体楼盖宜设水平支撑。

7.3.7 连体与塔楼为斜向连接时，应考虑斜向风荷载和斜向及双向地震输入进行结构计算，

连体宜考虑竖向地震作用和温度作用。

7.3.8 连体为水平曲线型结构时，应考虑连体扭转对塔楼的影响。

7.3.9 连体塔楼应采用两种不同的力学模型（或两个不同的程序）采用三维空间有限元分

析软件进行整体计算，并对各单塔进行相关计算及复核。关键和复杂节点宜进行节点有限元

分析。

7.3.10 连体高层结构宜采用抗震性能设计方法，设定各相关构件的适宜性能目标，并对多

遇地震、设防地震、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性能目标进行验算，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7.3.11 抗震计算时，除按规范规定的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外，尚应补充进行弹性时程分

析。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时，宜多采取振型数，并满足振型参与质量不小于总质量的

90%的要求。

7.3.12 罕遇地震宜采用弹塑性动力时程分析法进行整体分析，复核连体结构、连接节点及

伸入塔楼部位的相应构件和塔楼竖向构件满足性能目标要求。当采用等效弹性法补充分析时，

应复核剪力墙的抗剪承载力满足性能目标要求。

7.3.13 当施工顺序对连体结构内力影响较明显时，应进行施工模拟分析。

7.3.14 连体的楼盖应按弹性楼盖进行分析；进行设防地震、罕遇地震分析时，尚宜补充考

虑和不考虑楼板刚度或楼板刚度折减时结构计算分析对比，并采取相应的构造加强措施。

7.3.15 计算柔性连接端时，应考虑连体支座处传给塔楼的竖向及由于摩擦等影响构成的水

平荷载。抗震计算时应根据支座滞迴曲线计算连体对塔楼的影响。当连体采用阻尼器时，应

考虑连体的阻尼器和塔楼结构的共同作用。

7.3.16 连体楼盖应具有适宜的舒适度，楼盖结构的竖向振动频率不宜小于 3Hz；人行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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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楼盖振动峰值加速度应满足本规程 3.7.6 条的规定。

7.3.17 大跨度连体宜输入风洞试验提供的风时程曲线进行舒适度验算，计算时应考虑连体

两端塔楼结构和支座变形的影响；连体位置较高时，除进行顺风向和横风向舒适度计算外，

尚应考虑连体顶部和底部风压差带来的竖向振动。

7.3.18 连体支座变形量应满足两个方向和斜向（斜向连接时）的罕遇地震作用下塔楼在连

体高度处的结构位移量；其值可根据弹塑性时程分析法结果按下式计算：

∆ = ∆1 1 + ( ∆2
∆1
)2 (7.3.18)

式中，当连体一端为刚性连接另一端为柔性连接时，∆1为罕遇地震作用下刚性连接端塔楼的

变形在连体高度处柔性连接端产生的最大弹塑性位移，∆2为罕遇地震作用下柔性连接端塔楼

在连体高度处的最大弹塑性位移；当连体两端均为柔性连接时，∆1与∆2分别为罕遇地震作用

下两侧塔楼在连体高度处的最大弹塑性位移。

7.3.19 柔性连接采用板式橡胶支座时，计算变形时应考虑其刚度及滞迴性能的影响；当采

用可滑动钢支座时，应根据设备制造方提供的相关参数进行相应计算。柔性连接支座应具有

复位功能及一定的转动能力。可滑动钢支座不宜采用单向滑动支座。

7.3.20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连体的柔性连接端应采用限位防撞击及防坠落措施。

7.3.21 在风荷载与地震作用下，连体支座处出现拉力时，应对支座进行抗拉设计。

7.3.22 连体与连体相连的结构构件在连体高度范围及其上下相邻层应满足以下构造要求：

1 抗震等级应提高一级采用，已为特一级时可不再提高；

2 框架柱的箍筋应全高加密配置，轴压比限值应按其他楼层框架柱的数值减少 0.05 采

用；

3 剪力墙应设置约束边缘构件；

4 楼板应双层双向配筋，配筋率一般不低于 0.2%；两端刚性连接时不宜低于 0.25%。楼

板厚度不宜小于 150mm。

7.4 带加强层高层建筑结构

7.4.1 超 B 级高度的钢筋混凝土框架—核心筒和筒中筒结构、超过混合结构高层建筑适用

最大高度的框架—核心筒和筒中筒结构，当侧向刚度不能满足本规程第 3.7.1 和 3.7.2 条的

要求时，可利用建筑避难层、设备层空间设置刚度适宜的加强层。设置加强层的数量和位置

应通过有效性比较确定。当仅设置一道加强层时，其位置宜在 0.6 倍结构高度附近的避难层；

当需设置二道加强层时，第二道位置宜在第一道加强层位置上或下相邻的避难层，或在第一

道加强层相邻的上、下第二个避难层处选用。

7.4.2 加强层可设水平伸臂构件或周边水平环带构件，经过优选比较分析也可同时设置这

两种构件。

1 水平伸臂构件宜采用斜腹杆桁架。当高层结构仅有一向刚度较弱时，可仅在弱刚度方

向设置水平伸臂构件；

2 水平环带构件可采用斜腹杆桁架或实腹梁，宜优先采用斜腹杆桁架。当高层结构仅有

一向刚度较弱时，可仅在弱刚度方向设置单向桁架或实腹梁；

3 当仅设置水平环带桁架增大结构抗侧刚度时，宜适当加大楼板厚度；

4 斜腹杆、斜腹杆桁架宜采用钢结构；

5 设置伸臂桁架时，核心筒剪力墙的厚度宜比桁架伸入杆件宽度一侧不小于 150mm；

6 必要时可结合设计要求设置阻尼器或消能耗能装置。

7.4.3 加强层的水平伸臂构件、水平环带构件、加强层及其上、下相邻一层的框架和核心



32

筒剪力墙抗震等级宜提高一级，混凝土构件已为特一级的不再提高，钢构件已为一级的不再

提高。

7.4.4 加强层及其上、下相邻一层的核心筒剪力墙轴压比不宜超过 0.4；加强层及其上、

下相邻一层的框架柱轴压比不宜超过 0.55，柱箍筋应全柱段加密。

7.4.5 加强层的水平伸臂构件在平面上宜对称均匀布置，上下弦杆均应在核心筒墙体内贯

通，墙体内可根据需要设置斜腹杆；平面布置应注意使伸臂构件一端直接与核心筒的转角或

T字墙肢处刚性连接，并宜在此处设置构造型钢柱，型钢柱至少延伸至伸臂桁架高度范围以

外上、下各一层，伸臂构件另一端应直接与柱相连，连接宜采用铰接或半刚接。对连接节点

应单独进行分析计算，符合“强节点弱构件”的抗震设计原则。

7.4.6 加强层楼板厚度不应小于 150mm，并应根据板内力和变形验算确定；楼板应双层双

向配筋，每层每方向板的配筋率不小于 0.25%，框架柱与核心筒之间的楼板不宜开大洞。楼

层构件内力分析时应采取弹性板模型，设防烈度地震和罕遇地震验算时宜考虑楼板开裂的影

响。加强层相邻的上、下层楼板厚度及配筋宜适当加强。

7.4.7 加强层及其上、下相邻层外围框架柱宜采用型钢混凝土柱；加强层及其上、下相邻

层的核心筒剪力墙应按底部加强部位的要求设计。

7.4.8 宜考虑施工过程中重力荷载作用下外框柱与核心筒竖向变形差引起水平伸臂构件

的附加内力，设计时可要求水平伸臂构件采用后浇块（钢筋混凝土）或后连接（钢结构）的

措施，待主体结构施工完成或部分完成后再进行刚性连接以减少其不利影响。

7.5 一向少墙剪力墙结构

7.5.1 一向少墙剪力墙结构指平面沿主轴方向或其他方向的两个方向布置的剪力墙数量

相差较大的结构。少墙方向结构的抗侧承载力由剪力墙、外侧框架及由另向墙与楼板组成的

扁柱框架共同承担。

7.5.2 少墙方向宜尽可能多布置剪力墙，并在两侧及内部相关部位加强形成完整的框架梁

柱系统，满足框架设计要求。

7.5.3 按楼层剪力比对少墙方向的结构体系进行判定，并采取以下方法进行计算：

1 当扁柱（剪力墙）楼板框架的底层剪力占比小于 10%时，应按框架剪力墙结构进行设

计，剪力墙及梁柱框架承担全部水平地震作用；

2 当扁柱楼板框架的底层剪力占比不小于 10%时，除按规范框架-剪力墙结构承担楼层

全部地震作用进行设计外，尚应对扁柱框架的抗震承载力进行验算。

7.5.4 扁柱框架墙体的竖向分布钢筋的配筋率不宜小于 0.35%。

7.6 平面凹凸不规则剪力墙结构

7.6.1 平面凹凸不规则剪力墙结构中的结构平面形式可分为为单肢非正交（斜交）形式和

单肢正交形式，单肢非正交（斜交）如 Y形平面、X形平面等，单肢正交如工字形、十字形、

风车形等。

7.6.2 单肢结构平面内应布置与单肢纵向相垂直的剪力墙和梁柱框架（横向）。

7.6.3 在单肢纵向的少墙结构，应有可靠的楼面梁板与中心区核心筒连接。

7.6.4 中心区外周宜设置围合剪力墙；中心区内部电梯井部位宜布置剪力墙。布置剪力墙

时宜尽量减少或避免采用一字墙。

7.6.5 建筑高度为超 B 级高度时，单肢的长宽比 l/b 不宜大于 2.0，不应大于 3.0。

7.6.6 根据中心区和单肢区不同方向剪力墙的布置，平面凹凸不规则剪力墙结构可按框架

剪力墙结构体系进行设计；当单肢平面内纵向剪力墙很少时，宜按一向少墙的剪力墙结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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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验算。

7.6.7 当单肢长宽比小于 1.5 时，可按楼板为平面内刚性假定计算结构的各项总体指标。

7.6.8 平面凹凸不规则剪力墙的楼板应按平面内弹性进行有限元计算。单肢内端截面剪力

和中心区洞边板截面剪力、弯矩与轴力值沿结构高度变化较大，宜沿建筑高度分段验算截面

抗剪和抗弯承载力。

7.6.9 结构弱连接楼盖在结构顶部及底部应设加强区采取加强措施。结构底部加强区高度

按高规有关规定执行，顶部加强区高度按顶点向下 1/10 高度范围。

7.6.10 加强区内由单肢内端起 0.20 肢长范围内的楼板，当长宽比 l/b 大于 2.0 小于 2.5

时板厚不宜小于 130mm，该区域楼板应采取双层双向配筋，配筋率不小于 0.25%。加强区的

弱连接楼盖部位的梁应设置腰筋，单侧不宜少于 2根，单侧腰筋截面积不应小于腹板截面积

的 0.2%，其间距不宜大于 150mm，且具有可靠锚固。

7.6.11 加强区内中心区楼板的板厚不宜小于 150mm，双层双向配筋，配筋率不小于 0.3%。

弱连接处楼盖的梁、板内钢筋应可靠锚入两侧梁与墙体内。

7.7 框架-核心筒结构

7.7.1 抗震设计时，框架-核心筒结构的框架部分按侧向刚度分配的楼层地震力标准值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框架部分分配的楼层地震剪力小于该层剪力的 5%时，该层核心筒承担的地震剪力

应增大 5%；当框架部分分配的楼层地震剪力小于该层剪力的 10%时，该层核心筒承担的地

震剪力应增大 10%；
2 当结构连续较多楼层的框架地震剪力小于其相应楼层剪力的 5%时，应验算核心筒剪

力墙的抗拉承载力。

7.7.2 核心筒宜贯通建筑物全高，核心筒高宽比不宜小于 1/16。核心筒中、上部区域刚

度可视建筑要求适当减弱。

7.7.3 无角柱框架核心筒结构外框角部斜梁应按斜向输入地震作用验算。

7.7.4 核心筒长宽比较大时，宜采取措施使两个方向的结构刚度和周期相接近。

7.7.5 核心筒外墙在建筑中上部终止形成刚度突变时，应复核突变楼层及相邻上下楼层剪

力墙、梁、柱等构件的抗弯抗剪承载力，并采取相应的加强措施。此外尚应考虑剪力墙收进

形成构件重力荷载下竖向变形差对结构带来的不利影响。

7.7.6 框架-核心筒结构顶部 2～3 层的外框架梁柱按设防烈度抗弯不屈服或弹性的抗震

性能目标进行设计。

7.7.7 外框柱为斜柱时，柱斜度宜小于 1/10*，斜柱转折端的水平构件出现较大拉力时，

宜设置型钢并连接至筒体，形成可靠的拉力传递体系。应复核多遇地震和使用状态下楼板的

抗裂性，并应验算设防烈度和罕遇地震下型钢拉件及节点的抗拉承载力，验算时楼板刚度宜

适当折减。

注：* 当斜柱外端有抗推力结构时，可不受此限。

7.7.8 当核心筒与外框架间采用无梁空芯楼盖结构时，楼盖除考虑竖向荷载作用外，尚应

考虑水平风及地震作用对楼盖进行设计验算和配筋构造，满足性能目标要求。楼板钢筋在支

座处的锚固长度应按相应框架抗震等级的钢筋抗震锚固长度要求确定。

7.7.9 楼层外框架梁允许间断，当间断多于两跨、间断层数较多时应进行专项论证，根据

间断框架梁的位置和数量考虑削弱对结构抗侧及抗扭刚度的不利影响，并采取相应的加强措

施。

7.7.10 当外框柱在结构底部或中部部分间断时，应在柱间断楼层顶部设置转换桁架或斜撑

（单柱间断）承受上部传来的竖向荷载及相应的扭矩、水平荷载作用。当底部斜撑连接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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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室顶部楼层时，宜考虑该处地下室结构产生的抗推作用。

7.7.11 当结构平面楼板有较大缺失时，应进行楼板应力有限元分析，并采取相应的加强措

施。

7.8 框架-边筒结构

7.8.1 框架-边筒结构中筒体位于整个建筑的一侧，其外边缘与建筑外墙重合或紧邻建筑

外墙。筒体边置对结构抗扭不利，设计时宜采取措施提高结构的抗扭刚度及承载力。

7.8.2 框架-边筒结构宜在筒体偏置方向的对侧从上到下通高设置剪力墙或在外框柱之间

设置柱间支撑。柱间支撑形式可采用“人”字撑，“V”型撑，“X”型交叉撑；采用单斜撑

时应按倾斜相反方向成对布置。柱间支撑应向下延伸至计算嵌固层下一层。

7.8.3 对没有条件在筒体偏置方向对侧设置剪力墙或柱间支撑的框架-边筒结构，可采用

以下方法加强结构整体抗扭刚度：

1 宜设置外框角柱，同时适当增加外框柱数量，减小外框柱间距；增加外框梁的高度，

外框梁的跨高比宜小于 6；

2 平行于偏置轴线的筒体外墙宜加厚，减小洞口宽度，增加连梁高度，连梁刚度不宜折

减，必要时可采用型钢混凝土连梁，以增加刚度和满足抗剪承载力要求。且该方向筒体外墙

的端部应设置翼墙，筒体内角至该翼墙边缘的距离不应小于 1m 和该外墙厚度 2 倍的较大值；

3 把边置的筒体分拆成双筒，并尽量靠两边布置，可增加结构整体抗扭刚度；

4 必要时可结合建筑避难层设置环带桁架，以增加外框架的整体抗扭刚度。

7.8.4 框架-边筒结构设置伸臂桁架加强层时，其上下弦杆宜全长伸入剪力墙内，必要时

增设端承板或将伸入弦杆在端部弯折伸入横墙内一定长度。

7.8.5 边筒外侧墙肢在设防烈度及罕遇地震作用下出现全截面受拉时，应按本规程 6.3

节规定采取相应加强措施。

7.8.6 框架-边筒结构中筒体内部的楼板宜减小开洞，且厚度不宜小于 150mm，双层双向

配筋，每层每方向的贯通钢筋配筋率不应小于 0.25%。

7.8.7 框架-边筒结构中连接筒体和外框柱的楼面梁宜两端刚接，楼板的厚度不宜小于

120mm，筒体周边楼板、外框角部楼板配筋宜适当加强、双层双向配筋，每层每方向的贯通

钢筋配筋率不宜小于 0.25%。

7.9 斜撑框架-核心筒结构

7.9.1 斜撑宜根据结构需要在两个方向对称布置。当仅一个方向刚度较弱时，可仅在弱向

设置斜撑。

7.9.2 斜撑宜通高设置或连续分层设置，顶部斜撑可根据结构受力和变形特征适当减弱。

7.9.3 斜撑引起的水平拉力应由相应的水平构件承担。

7.9.4 斜撑宜设为重要构件。

7.10 斜交网格-核心筒结构

7.10.1 斜交网格-核心筒结构中的外围斜交网格同时承受竖向和水平荷载。竖向荷载作用

下外围斜交网格在楼层下部及多边形平面角部轴力较大，导致楼层梁板产生很大拉力，形成

外鼓变形，设计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1 应复核竖向荷载、设防烈度地震及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楼盖梁板受拉力及变形；

2 核心筒外围楼盖内宜设置水平斜撑，形成平面桁架体系，可靠约束楼层外鼓变形；水

平斜撑宜按关键构件进行设计；

3 楼板在正常使用状态下应满足抗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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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单外筒结构

7.11.1 单外筒结构平面宜选用圆形、正多边形、长宽比不大于 1.5 的矩形。

7.11.2 外筒可根据建筑及结构受力需要采用密柱、角部加撑或巨柱斜撑等方式。

7.11.3 外筒宜贯通全高；外筒洞口开洞率，即门窗洞口面积与整体墙面面积之比不宜大于

60%。

7.11.4 立面不宜开大洞，当需开洞时，少数楼层开洞宽度不宜大于立面宽的 25%，且角边

保留一跨，高度一般不大于宽度，洞口周边需采取加强措施。

7.11.5 平面内不宜开大洞，少数楼层开洞尺寸不应大于整体楼层层宽度 1/3, 周边须保留

一跨且须设边梁。

7.11.6 外筒柱沿柱轴线方向截面尺寸宜取柱轴线距离 1/3，外框筒梁的截面高度可取柱净

距 1/3～1/4。

7.11.7 外筒柱梁线刚度比宜为 3～5。

7.11.8 外筒优先采用型钢混凝土结构。

7.11.9 水平荷载作用下外筒承担全部的剪力及倾覆力矩；内柱及少量混凝土墙分配的剪力

标准值不宜少于本层总剪力的 10%。

7.12 巨型结构

7.12.1 对于建筑要求外框柱距巨大、平立面开大洞、空间组合复杂的高度较大的高层建筑

宜采用巨型结构。

7.12.2 巨型结构宜设置核心筒，带核心筒的巨型结构可选择下列形式:

1 巨型框架—核心筒结构；

2带伸臂桁架环带桁架巨型框架—核心筒结构；

3 带巨撑巨型框架—核心筒结构；

4 带巨撑带伸臂桁架环带桁架巨型框架—核心筒结构。

7.12.3 巨型结构外框构成中宜区分主次构件。主构件为承受竖向荷载、风和地震作用的骨

干构件；次构件为主构件之间的梁柱构件，通过次构件将其承受的荷载传递至主构件，再传

递至基础。

7.12.4 巨型结构布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1巨柱宜置于角部或邻近角部，可采用型钢混凝土柱或钢管混凝土柱；

2 环带桁架宜沿竖向在避难层布置，宜采用钢桁架或型钢混凝土桁架。桁架上下弦与巨

柱宜刚接；

3环带桁架与巨柱连接偏心较大时，应计算巨柱的扭矩，验算巨柱抗扭剪承载力。环带

桁架可仅设一榀，当传给巨柱的扭矩很大时，可平行设置两榀形成空间环带桁架；

4 伸臂桁架宜贯通核心筒，宜采用钢结构或型钢混凝土结构；

5 巨撑宜在巨型框架平面内对称布置，可采用钢结构交叉支撑、人字支撑、单斜杆支撑

等形式；

6核心筒宜采用型钢混凝土筒体，墙体内可设置型钢、钢管或钢板。

7.12.5 环带桁架及伸臂桁架上下弦楼面应设置水平钢支撑。

7.12.6 次结构柱受拉控制时，应采用钢柱或型钢混凝土柱，相连的楼层梁宜采用型钢混凝

土梁或钢梁。

7.12.7 次结构柱允许在环带桁架或主梁处不连续。

7.12.8 巨型结构宜进行施工模拟分析，并在施工阶段采用措施释放巨柱在自重作用下与筒

体间的竖向变形差产生的附加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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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9 巨型结构的分析计算模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1弹性设计分析时，宜考虑次结构对结构总体刚度的作用。罕遇地震下弹塑性验算时，

可简化忽略次结构对结构总体刚度的作用；

2 次结构设计分析时，结构楼板可采用刚性楼盖假定；主结构设计分析时，宜采用弹性

楼板假定，必要时尚应考虑主结构楼板刚度的折减；

3 采用杆系有限元模型时，与巨型杆件连接的巨型杆件或次杆件的模型，应考虑节点刚

域的影响；

7.12.10 巨型结构的关键节点应进行弹塑性有限元分析，必要时应进行节点荷载试验。

7.12.11 巨型结构抗震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巨型结构应遵循主次结构相对刚度适宜，“强主结构弱次结构”，主次结构均为“强柱

弱梁、强剪弱弯”，主结构着重承载力，次结构着重延性的设计原则；

2巨型结构应进行竖向地震作用组合的承载能力及变形验算。

7.12.12 巨梁所在楼层的楼板厚度不应小于 180mm，双层双向配筋，每层每向配筋率不应小

于 0.3%。巨梁相邻上下楼层的楼板厚度不应小于 150mm，双层双向配筋，每层每向配筋率不

应小于 0.25%。

7.12.13 楼盖结构设计时应计入大跨边梁挠度对楼盖受力的影响。

7.12.14 伸臂桁架上下弦之间及其相邻上下层的核心筒剪力墙可采取加大墙厚、提高混凝土

强度等级和配筋率、设置斜腹杆等加强措施。

7.12.15 环带桁架转角处上下弦与核心筒之间宜有楼面梁或平面支撑的杆件连接。

7.12.16 核心筒应承担全部风和地震剪力，巨柱抗剪承载力不应小于其多遇地震作用下地震

剪力标准值的 3 倍，柱端弯矩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巨柱轴力及与之相连的水平构件内力可不

调整。

7.13 悬挑结构

7.13.1 悬挑结构应采取措施降低结构自重，悬挑结构主要受力构件的材料宜采用钢结构和

型钢混凝土结构，楼面可采用压型钢板或钢筋桁架楼承板。

7.13.2 悬挑结构体系宜采用桁架等刚度和承载力较强的结构形式。在悬挑结构的顶部和底

部楼层，宜设置平面内支撑。

7.13.3 抗震设计时，悬挑结构的主受力构件及与之相连的主体结构构件应按重要构件设定

性能目标，其抗震等级宜按提高一级采用，特一级时不再提高。

7.13.4 悬挑结构应考虑竖向地震作用，并考虑竖直方向风的不利组合。对楼面活荷载，应

考虑其不利布置对悬挑结构和相邻主体结构的影响。

7.13.5 在结构内力和位移计算中，宜考虑楼板刚度退化的影响。悬挑部位的顶部和底部楼

层应考虑楼板平面内的变形，其他中间楼层宜考虑楼板平面内的变形。应考虑悬挑层的变形

对相邻主体结构竖向构件抗拉和抗剪承载力的不利影响，

7.13.6 悬挑结构跨高比不小于 2 时，宜按相关规定进行竖向风振舒适度验算。

7.13.7 大跨悬挑结构的楼盖应按本规程 3.7.6 的规定进行楼盖舒适度验算。

7.13.8 悬挑结构与主体结构相连接节点应采用有限元程序进行节点应力分析，并应采取可

靠的构造加强措施。

7.13.9 为减小悬挑结构楼层楼板中拉应力，可采取在悬挑结构成形后浇筑楼板混凝土、混

凝土板中设后浇带等措施。

7.13.10 悬挑结构应进行施工模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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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混合结构设计

8.1 一般规定

8.1.1 本章规定的混合结构，系指由外围钢框架或型钢混凝土、钢管混凝土框架与钢筋混

凝土核心筒所组成的框架核心筒结构，以及由外围钢框筒或型钢混凝土、钢管混凝土框筒与

钢筋混凝土核心筒所组成的筒中筒结构。

8.1.2 混合结构高层建筑适用的最大高度应符合表 8.1.2 的规定。

表 8.1.2 混合结构高层建筑适用的最大高度(m)

结构体系 7度抗震设防烈度

框架-核心筒
钢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 160

型钢（钢管）混凝土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 190

筒中筒
钢外筒-钢筋混凝土核心筒 210

型钢（钢管）混凝土外筒-钢筋混凝土核心筒 230

注:平面和竖向均不规则的结构，最大适用高度应适当降低。

8.1.3 抗震设计时，混合结构房屋应根据抗震设防分类、烈度、结构类型和房屋高度采用

不同的抗震等级，并应符合相应的计算和构造措施要求。丙类建筑混合结构的抗震等级应按

表 8.1.3 确定。对于甲、乙类建筑，需要按设防烈度 8 度采取抗震构造措施时，可参照《高

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 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 8.1.3 钢-混凝土混合结构抗震等级

结构类型 7 度抗震设防烈度

房屋高度（m） ≤130 ＞130

钢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 钢筋混凝土核心筒 一 特一

型钢（钢管）混凝土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
钢筋混凝土核心筒 二 一

型钢（钢管）混凝土框架 二 一

房屋高度（m） ≤150 ＞150

钢外筒-钢筋混凝土核心筒 钢筋混凝土核心筒 一 特一

型钢（钢管）混凝土外筒-钢筋混凝土核心筒
钢筋混凝土核心筒 二 一

型钢（钢管）混凝土外筒 二 一

注:钢结构构件抗震等级，抗震设防烈度 7 度时应为三级。

8.1.4 混合结构在风荷载作用下，按弹性方法计算的最大层间位移与层高的比值应符合本

规程第 3.7.1 条的有关规定；混合结构在多遇地震作用下，按弹性方法计算的最大层间位移

与层高的比值应符合本规程第 3.7.2 条的有关规定。

8.2 结构布置

8.2.1 混合结构房屋的结构布置除应符合本节的规定外，尚应符合本规程第 3.4、3.5 节

的有关规定。

8.2.2 混合结构的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面宜简单、规则、对称、具有足够的整体抗扭刚度,平面宜采用方形、矩形、多边形、

圆形、椭圆形等规则平面，建筑的开间、进深宜统一；

2 筒中筒结构体系中，当外围钢框架柱采用 H 形截面柱时，宜将柱截面强轴方向布置在

外围筒体平面内；角柱宜采用十字形、方形或圆形截面；

3 楼盖主梁不宜搁置在核心筒或内筒的连梁上。

8.2.3 混合结构的竖向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的侧向刚度和承载力沿竖向宜均匀变化、无突变，构件截面宜由下至上逐渐减小；

2 混合结构的外围框架柱沿高度宜采用同类结构构件；当采用不同类型结构构件时，应

设置过渡层，且单柱的抗弯刚度变化不宜超过 30%；
3 对于刚度变化较大的楼层，应采取可靠的过渡加强措施；

4 钢框架部分采用支撑时，宜采用偏心支撑和耗能支撑，支撑宜双向连续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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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宜在楼面钢梁或型钢混凝土梁与混凝土筒体交接处及混凝土筒体四角墙内设置型

钢柱。

8.2.5 混合结构中，外围框架平面内梁与柱应采用刚性连接；楼面梁与钢筋混凝土筒体及

外围框架柱的连接可采用刚接或铰接。

8.2.6 楼盖体系应具有良好的水平刚度和整体性，其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楼面宜采用钢筋桁架楼承板或压型钢板现浇混凝土组合楼板，楼板与钢梁应可靠连接；

2 机房设备层、避难层及伸臂桁架上下弦杆所在楼层的楼板宜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

并应采取加强措施；

3 对于建筑物楼面有较大开洞或为转换楼层时，应采用现浇混凝土楼板；对楼板大开洞

部位宜采取设置水平支撑等加强措施。

8.2.7 当侧向刚度不足时，混合结构可设置刚度适宜的加强层。加强层设计应符合本规程

7.4 节的规定。

8.3 结构计算

8.3.1 弹性分析时，宜考虑钢梁与现浇混凝土楼板的共同作用，梁的刚度可取钢梁刚度的

1.5～2.0 倍，但应保证钢梁与楼板有可靠连接。弹塑性分析时，可不考虑楼板与梁的共同

作用。

8.3.2 竖向荷载作用计算时，宜考虑钢柱、型钢混凝土(钢管混凝土)柱与钢筋混凝土核

心筒竖向变形差异引起的结构附加内力，计算竖向变形差异时宜考虑混凝土收缩、徐变、沉

降及施工调整等因素的影响。

8.3.3 当混凝土筒体先于外围框架结构施工时，应考虑施工阶段混凝上筒体在风力及其他

荷载作用下的不利受力状态；应验算在浇筑混凝土之前外围型钢结构在施工荷载及可能的风

载作用下的承载力、稳定及变形，并据此确定钢结构安装与浇筑楼层混凝土的间隔层数；浇

筑楼板混凝土时应采取措施使楼板与筒体形成整体连接。

8.3.4 混合结构在风及多遇地震作用下的阻尼比可取为 0.04。

8.3.5 结构内力和位移计算时，设置伸臂桁架的楼层以及楼板开大洞的楼层应考虑楼板平

面内变形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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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构件构造

9.1 楼盖

9.1.1 钢筋混凝土梁板式楼盖设计时，梁支座截面的部分纵向钢筋可配置在梁侧楼板

1.5hb(hb为楼板厚度)范围内，配置在梁侧楼板内的钢筋不宜超过梁支座全部纵向钢筋的 30%，

钢筋直径不宜大于板厚的 1/8。

9.1.2 钢筋混凝土带周边梁板式楼盖可采用等截面平板或加腋板，宜按有限元法进行计算。

9.1.3 钢筋混凝土无梁楼盖应设置柱帽。无梁楼盖楼板宜考虑柱帽作用按有限元法进行计

算及配筋；并考虑弯矩影响对板抗冲切及抗剪切承载力进行验算，冲切力及剪力设计值应乘

以放大系数 1.5。

9.2 抗剪钢板混凝土转换梁

9.2.1 抗剪钢板混凝土转换梁的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内置抗剪钢板可根据受力采取分段或通长设置，其分担的剪力宜符合《组合结构设计

规范》JGJ 138 的要求；

2 内置抗剪钢板宜设窄翼缘，钢板厚度不应小于 10mm，其高度不宜小于 0.7 倍转换梁

高度；

3内置钢板在框支柱或墙内应可靠锚固；

4内置钢板两侧应设置栓钉。栓钉直径不宜小于 19mm，栓钉离钢板边缘距离不宜小于

50mm，且不宜大于 100mm，栓钉的水平和竖向间距不宜大于 200mm。

9.3 连梁

9.3.1 一般规定：

1 楼盖主梁不宜搁置在连梁上；

2 当楼盖主梁搁置在核心筒或内筒的连梁上时，可采用交叉斜筋、对角暗撑、内置钢板、

两段连梁及加强箍筋腰筋等方式提高连梁的抗剪与抗扭性能。

9.3.2 连梁采用交叉斜角和对角暗撑的设计应符合如下要求：

1 跨高比不大于 2.5 的连梁，其地震设计状况下的连梁截面剪力设计值应满足下式：

 0cC
RE

bhf25.01V 


 （9.3.2）

式中：V——连梁截面剪力设计值；

RE ——构件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C ——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

b——连梁截面宽度；

0h ——连梁截面有效高度。

2 当洞口连梁截面宽度不小于 250mm 时，可采用交叉斜角交叉斜筋配筋（图 9.3.2）；
当连梁截面宽度不小于 400mm 时，可采用对角暗撑配筋；

3 交叉斜筋配筋连梁的对角斜筋在梁端部位应设置拉筋；交叉斜筋配筋连梁、对角暗撑

的连梁水平钢筋及箍筋形式的钢筋网之间应采用拉筋拉结，拉筋直径不宜小于 6mm，间距

不宜大于 400mm；

4 对角暗撑配筋的连梁。两个方向的纵向钢筋应采用矩形箍筋或螺旋箍筋绑成一体，箍

筋直径不应小于 8mm，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1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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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2 连梁交叉斜筋配筋构造

9.3.3 连梁内置抗剪钢板的设计应符合如下要求：

1 连梁内钢板宜设窄翼缘或上下端两侧分别焊接两根通长钢筋。钢板厚度不宜小于

6mm，高度不宜超过 0.7 倍梁高；

2 钢板表面应设置抗剪栓钉；

3 钢板在剪力墙内应采取可靠锚固措施。

9.3.4 当连梁仅一端允许罕遇地震作用下抗弯屈服时，可采用强弱两段式连梁，两段式连

梁设计应符合如下要求：

1 两段式连梁的强段宜设置于楼面梁与剪力墙相距较短的梁端区域，强段截面变高度起

始点距楼面梁边不小于 100mm；

2 强段用于承担楼面梁荷载，罕遇地震作用下不屈服；弱段为耗能段，允许罕遇地震作

用下抗弯屈服；

3 强段箍筋和纵筋应按罕遇地震作用下不屈服进行配筋设计。

9.4 钢筋混凝土柱

9.4.1 抗震设计需要时可采用高强约束混凝土柱，符合《高强箍筋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CECS365 的相关要求。

9.4.2 抗震设计采用混凝土芯柱设计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1 芯柱宜位于柱截面中心，其截面形式宜与柱的截面形式保持一致，边长不宜小于柱边

长的 1/3，且不应小于 250mm；边长不宜大于柱边长的 2/3；

2 芯柱附加纵向钢筋的配筋率宜不小于柱截面面积的 0.8%，芯柱箍筋（或拉筋）不宜

小于φ8@200。

9.5 型钢混凝土柱

9.5.1 截面尺寸较大的非对称、异形截面的型钢混凝土柱，型钢布置宜满足下列要求：

1内置型钢布置应综合考虑周边框架梁、加强层构件等因素；

2 内置型钢截面的形心与混凝土截面的形心宜重合；

3 当采用分散布置型钢时，组合型钢截面的形心与混凝土截面的形心宜重合；分散型钢

间宜沿高设置钢板连接，设置钢板按罕遇地震作用下柱抗剪承载力需要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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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钢管混凝土柱

9.6.1 钢管混凝土柱应设置传力构件，确保钢管与混凝土共同工作。

9.6.2 钢管混凝土柱与混凝土梁刚接时，应确保梁端弯矩和剪力的传递。

9.7 钢-混凝土组合剪力墙

9.7.1 钢-混凝土组合剪力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的有关

规定。

9.7.2 钢-混凝土组合剪力墙可根据受力需要在墙端设置型钢（含钢管）、墙身设置分布

型钢（含钢管）或墙端墙身均设置型钢（含钢管）。

9.7.3 墙端设置型钢（含钢管）钢-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受剪承载力计算按现行规范要求

计算；对于墙身设置分布型钢（含钢管）的钢-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受剪承载力计算时中部

区域配置的型钢可按型钢柱的抗剪承载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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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基础设计

10.1 一般规定

10.1.1 高层建筑的基础设计，应综合考虑建筑场地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状况、上部结构

的类型与基础荷载水平等因素；还应了解邻近建（构）筑物的基础形式，减小与相邻建（构）

筑物的相互影响。

10.1.2 高层建筑的基础设计采用新技术与新工艺时，应通过现场试验来检验其可靠性。

10.1.3 高层建筑的基础应能满足地基承载力和建筑物允许变形的要求。当基础处于花岗岩

残积土、强风化层等坚硬地基上且能满足地基承载力和变形要求时，可以采用天然地基，如

筏形基础或箱型基础等；当地基承载力或变形不满足要求时，宜采用桩基础或复合地基。

10.1.4 高层建筑基础开挖形成深基坑时,深基坑施工期间应加强基坑支护体系和周边环境

的监测工作；需要降低地下水位时,应采取措施避免影响周边环境的正常使用,同时还应注意

施工降水的时间要求,避免停止降水后水位过早上升而引起建(构)筑物上浮等问题。

10.1.5 在重力荷载与水平荷载标准值或重力荷载代表值与多遇水平地震标准值共同作用

下，高宽比大于 4 的高层建筑，基础底面不宜出现零应力区；高宽比不大于 4 的高层建筑，

基础底面与地基之间零应力区面积不应超过基础底面面积的 15%。质量偏心较大的裙楼与主

楼可分别计算基底应力。

10.1.6 高层建筑基础计算地基变形时，传至基础底面的荷载效应采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

荷载效应的准永久组合，不计入风荷载和地震作用；按地基承载力确定基础底面积及埋深或

按桩基承载力确定桩数时，传至基础或承台底面的荷载效应采用正常使用状态下荷载效应的

标准组合，相应的抗力采用地基承载力特征值或桩基承载力特征值；风荷载组合效应下，最

大基底反力不应大于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的 1.2 倍，平均基底反力不应大于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多遇地震作用组合效应下，地基承载力验算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的规定执行。

10.1.7 基础应有一定的埋置深度。在确定埋置深度时，应综合考虑建筑物的高度、体型、

地基土质、抗震设防烈度等因素。基础埋置深度可从室外地坪算至基础底面，并宜符合下列

规定：

1 天然地基或复合地基，不宜小于房屋高度的 1/15；

2 桩基础，不计桩长，不宜小于房屋高度的 1/18。

当建筑物采用岩石地基或采取有效措施时，在满足地基承载力、稳定性要求及本规程第

10.1.5 条规定的前提下，基础埋深可比本条第 1、2两款的规定适当放松。

当建筑物处于斜坡地带，地基可能产生滑移时，应采取有效的抗滑移措施，必要时还应

验算建筑物的抗倾覆稳定性。

10.1.8 高层建筑的基础和与其相连裙房的基础间不设沉降缝时，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差异

沉降及其影响。

10.1.9 高层建筑基础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30。有特殊要求时尚应根据特殊要求确

定混凝土的强度等级。

10.1.10 有防水要求的地下室工程应采用防水混凝土，混凝土抗渗等级应根据基础埋置深度

按表 10.1.10 采用，并根据防水等级要求采取其他防水措施，必要时可设置架空排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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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10 基础防水混凝土的抗渗等级

基础埋置深度 H（m） 抗渗等级

H＜5 P6

5≤H＜10 P8

10≤H＜20 P10

H≥20 P12

10.2 桩基础

10.2.1 本地区高层建筑常用的桩基础主要有预应力管桩和大直径灌注桩两种，后者宜采用

旋挖桩、钻（冲）孔灌注桩等。

10.2.2 桩基础的设计和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 和现行深圳

市标准《地基基础勘察设计规范》SJG01 的有关规定。

10.2.3 桩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桩的最小中心距应满足表 10.2.3 的要求；

表 10.2.3 桩的最小中心距

桩的类型
排数不少于 2 排或桩数不少于 9 根

的摩擦桩
其他情况

预应力混凝土管桩、预制混凝土方桩、钢桩 4.0d 3.5d

人工挖孔桩

不扩底 3.0d 2.5d

扩底
持力层为强风化以上土层时，扩大头净距宜不小于 1.5m；

持力层为中、微风化基岩时，扩大头净距宜不小于 1.0m。

钻（冲）孔灌注桩、旋挖桩 3.0d 2.5d

钻孔扩底灌注桩
D≤2.5 m D+1.0 m

D＞2.5 m D+1.5 m

注：1 表中 d 为桩身直径，D为扩底直径（扩大头）；

2 人工挖孔桩、钻孔扩底灌注桩采用表中最小中心距时，应间隔施工。

2 桩的布置应与上部结构形式、荷载类型、大小与分布一致，且宜布置在柱墙等竖向

结构之下；大直径桩或扩底桩宜采用一柱一桩；多桩或群桩结构宜使多桩或群桩承载力的合

力点与其上部结构长期荷载作用点重合；同一结构单元不宜同时采用不同受力类型的桩；

3 断桩补桩时，桩间距宜满足最小桩间距和群桩形心位置偏差的要求。

10.2.4 高层建筑灌注桩基础宜以中、微风化岩层作为持力层，当以花岗岩强风化、全风化

或残积土作为桩端持力层时，应注意花岗岩残积土和全风化、强风化岩遇水易软化、强度下

降等问题，并采取桩底后注浆等措施保证桩端阻力能达到设计要求，后注浆方案应进行专门

论证，并经现场试验确定。

10.2.5 在花岗岩残积土或风化岩层中采用泥浆护壁的冲（钻）孔桩或旋挖桩时，应注意桩

周土层扰动、软化、崩解等现象，护壁泥皮也会使桩侧摩阻力下降。当这类桩兼作抗拔桩时，

应通过试桩确定其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或抗拔承载力特征值, 在初步设计估算单桩

抗拔承载力特征值时，抗拔摩阻力折减系数宜取 0.30～0.50。

10.2.6 如果采用先挖基坑后施工桩基，应注意基坑外侧高水位对桩基成孔时孔壁稳定性的

影响，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孔壁塌孔和桩身冒水现象。

10.2.7 在岩溶发育或花岗岩风化球发育地区采用桩基础时，应每桩进行超前钻孔，确定桩

端岩层状态，保证桩端处于设计持力层中。必要时，应对溶洞进行填充和注浆加固，如果检

测发现桩端岩层下有溶洞且岩层厚度不满足要求时，应采取补救或补桩处理。

10.2.8 在滨海软土地基施工桩基础时，宜采用钢管护壁并控制拔管速度；宜先挖基坑后施

工桩基；如先施工桩基后开挖基坑，应分层均衡开挖，每层开挖厚度不大于 1.5m，避免已

经做好的工程桩发生倾斜现象。

10.2.9 对于超高层建筑采用超大直径桩基础时，应考虑桩身大体积混凝土温度应力的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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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并采用调整混凝土配比、控制入模温度等措施，并通过现场试验和检测保证混凝土的

质量。如果采用人工挖孔桩，对超大直径桩孔护壁厚度和配筋应专门论证。

10.2.10 下列地质条件下不宜采用预应力管桩基础：

1岩溶发育地区；

2 花岗岩风化球发育地区；

3 深厚杂填土地区；

4 深厚淤泥等特殊地质条件。

10.3 天然地基基础和复合地基基础

10.3.1 当场地地质条件较好且可以采用天然地基时，高层建筑塔楼的基础宜采用筏形基础

或箱形基础；对于裙房或纯地下室可采用柱下独立基础加防水板的做法，防水板应验算在水

浮力作用下的承载力，必要时可设置抗浮锚杆或抗浮桩。高层建筑天然基础宜采用两种或以

上种测试方法确定其承载力特征值。

10.3.2 筏形基础可采用平板式筏基或梁板式筏基。平板式筏基的板厚宜根据受冲切承载力

计算确定，板厚不宜小于 400mm。冲切计算时，应考虑作用在冲切临界截面重心上的不平衡

弯矩所产生的附加剪力。当筏板在个别桩位不满足受冲切承载力要求时，可将该柱下的筏板

局部加厚或配置抗冲切钢筋。

10.3.3 当地基土比较均匀、上部结构刚度较好、上部结构柱间距及柱荷载的变化不超过

20%时，高层建筑的筏形基础可仅考虑局部弯曲作用，按倒楼盖法计算。当不符合上述条件

时，宜按弹性地基板计算。

10.3.4 箱形基础的平面尺寸应根据地基土承载力和上部结构布置以及荷载大小等因素确

定。外墙宜沿建筑物周边布置，内墙应沿上部结构的柱网或剪力墙位置纵横均匀布置，墙体

水平截面总面积不宜小于箱形基础外墙外包尺寸的水平投影面积的 1/10；对基础平面长宽

比大于4的箱形基础，其纵墙水平截面面积不应小于箱基外墙外包尺寸水平投影面积的1/18。

10.3.5 当地基压缩层深度范围内的土层在竖向和水平方向皆较均匀，且上部结构为平立面

布置较规则的框架、剪力墙、框架-剪力墙结构时，箱形基础的顶、底板可仅考虑局部弯曲

进行计算；计算时，底板反力应扣除板的自重及其上面层和填土的自重，顶板荷载应按实际

情况考虑。整体弯曲的影响可在构造上加以考虑。箱形基础的顶板和底板钢筋配置除符合计

算要求外，纵横方向支座钢筋尚应有 1/3～1/2 贯通配置，跨中钢筋应按实际计算的配筋全

部贯通。钢筋宜采用机械连接；采用搭接时，搭接长度应按受拉钢筋考虑。

10.3.6 高层建筑在地质条件允许时也可采用复合地基。在龙岗中心区等岩溶发育地区或花

岗岩风化球发育地区，如果覆盖层厚度满足要求，宜优先采用筏板基础、箱型基础或复合地

基。

10.3.7 复合地基的设计和施工要求应符合深圳市、广东省和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地基处理

技术规范》中相关规定；复合地基应进行现场载荷板实验确定其承载力，并对建筑物进行沉

降观测，直至沉降达到基本稳定为止。

10.3.8 高层建筑的复合地基宜采用管桩、水泥粉煤灰碎石桩（CFG 桩）或低强度等级的素

混凝土桩（LC 桩）等刚性桩复合地基，如采用搅拌桩等非刚性桩复合地基，应通过现场试

验确定其适用性。

10.3.9 当底板直接支承于岩层时，宜采用独立基础或条形基础。底板下应设置褥垫层，厚

度宜取 200～300mm。

10.3.10 对浅部存在软土或松散填土时，应先采用预压、强夯或挤密等方法进行地基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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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行复合地基施工。也可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 进行多桩型复

合地基处理，采用刚性桩长桩为主，搅拌桩、旋喷桩或挤密砂石桩等对浅层软弱土层进行加

固处理。

10.3.11 水泥粉煤灰碎石桩（CFG 桩）或低标号素混凝土桩（LC）桩可以采用长螺旋钻孔管

内泵压灌注成桩、振动沉管灌注成桩和钻孔灌注成桩等施工工艺方法；桩径宜取 400～600mm，

桩间距宜取 3～5 倍桩径；桩顶和基础间应设置褥垫层，厚度宜取 200～300mm。

10.3.12 管桩复合地基可采用 PHC 桩，桩径宜取 400～500mm，桩间距宜取 3～5 倍桩径。作

为复合地基增强体的管桩应按摩擦桩设计，允许管桩有一定变形，桩顶与基础间应设置褥垫

层，厚度宜取 200～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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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楼层侧刚计算方法

A.0.1 楼层的侧向刚度计算时，第 i层的侧向刚度可采用图 A.0.1 的模型进行计算。

Ki i=1
i-1=0

图 A.0.1 第 i 层的楼层侧向刚度计算模型



47

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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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市高层钢筋混凝土结构迅速发展，在大量实践基础上，积累了丰

富的设计经验与科研成果。本规程是在上述背景下编制而成。

1.0.2 本规程中高层建筑的适用范围，与高规同。考虑到住宅楼的层高一般均大于 2.8 米，

因此本条关于住宅建筑结构的高层建筑不再列出高度大于 28 米的要求。

1.0.3 本规程结构的抗震设防目标沿用了抗震规范的设防目标，但增加了抗震性能设计的内

容，抗震性能设计可以根据人们设定的性能目标控制结构的破坏状态，以提高结构的抗震能

力。对于抗震超限结构以及不超限但有不规则项的复杂结构也应根据本规程有关规定进行结

构抗震性能设计。

1.0.4本规程编制中对国家现行标准中已有规定的条文，一般不重复列入。但为了使规程应

用方便和具有完整性也会列入一些相关条文。因此本规程是根据深圳市高层建筑设计的实践

经验，对现行规范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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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本节除对一般高层建筑中的常用术语进行说明外，还针对本规程中出现的一些结构形式，

如平面凹凸不规则剪力墙结构、一向少墙剪力墙结构、框架-边筒结构、斜撑框架-核心筒结

构、斜交网格-核心筒结构、单外筒结构、悬挑结构等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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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构设计基本规定

3.1 结构体系的一般规定

3.1.1 本规程在现有国家高规基础上，对近年来深圳市高层建筑工程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

的结构形式进行了总结。平面凹凸不规则剪力墙结构有一般剪力墙结构中不具有的受力特点

和结构薄弱部位，一向少墙剪力墙结构中在少墙方向的抗侧力结构体系明显不同于现有规范

所定义的剪力墙结构，需要进行专门的规定。在框架-核心筒结构中，由内筒偏置及外筒形

成要素的变化也形成一些新的结构形式，其受力特点、分析方法和设计加强措施等各有不同。

本规程对这些新的结构体系进行专门规定，以确保结构安全。

3.1.4 本条明确指出，在抗震设计中不应采用仅单向有墙的结构形式。

3.1.5 根据结构受力特点划分有剪力墙的结构体系时，除了要考虑剪力墙承担的楼层倾覆力

矩比外，还要考虑剪力墙承担的层剪力比。根据剪力墙承担的底层倾覆力矩比、剪力比将结

构体系划分剪力墙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和扁柱-框架结构等。

3.2 结构布置及构件设计的一般原则

3.2.3 当楼层内设有伸臂桁架、环桁架或其他水平桁架杆件时，该层的水平刚度将明显大于

仅有墙柱构件的相邻层侧向刚度，设计时这些楼层与相邻层的侧向刚度比多不满足规范关于

楼层侧向刚度比的规定。本规程在总结工程实践基础上，不再限制这些楼层的侧向刚度比，

但对这些楼层提出相应的设计加强措施，这部分内容详见 7.4 节。

3.2.4 当维护结构采用刚度较大的预制或现浇混凝土时，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往往不能使其

与主体结构脱开而自由变形，应考虑其对结构刚度的影响。分析时应根据维护结构与主体结

构的实际连接关系，考虑对水平梁和竖向墙柱刚度和受力等的影响。

3.2.5 当房屋顶部楼层取消部分剪力墙或框架柱时，结构侧向刚度在这些楼层明显减小，应

考虑鞭梢效应的影响。采用振型分解法计算其地震作用时，应尽可能多取计算振型数，同时

采用时程分析法补充分析，顶部楼层的地震作用取两种方法的包络值。考虑到对于这些楼层

计算方法的局限性，建议再适当放大地震作用。对于这些楼层，除需关注竖向构件的内力变

化外，尚需关注楼盖结构的内力，应根据计算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强措施。

3.3 房屋适用高度和高宽比

本节根据各种结构类型的受力特点提出房屋的适用高度和高宽比。

3.4 结构平面布置

3.4.2 本条补充了建筑角部重叠部分、细腰部分的尺寸规定。

3.4.3 本规程没有对结构扭转周期比作出限制规定。扭转周期比是结构扭转周期与平动周期

之比，限制扭转周期比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结构的抗扭刚度，但不能直接控制结构抗扭刚度。

理论分析结果表明，结构扭转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扭转引起的竖向构件附加水平位移、楼

板协调竖向构件变形时产生的面内应力、竖向构件随着楼层扭转产生的扭矩。前两个问题在

现有的规范中已有明确的规定和加强方法，第三个问题容易忽视，应在设计中考虑这一影响。

3.4.4 楼层的扭转位移比为构件的水平位移与楼层竖向构件平均值之比，其与楼层扭转角、

结构平面尺寸和平面形心位移有关。当楼层的平面形心位移（楼层竖向构件平均值）较小时，

楼层的扭转位移比可适当放松。本条根据平面形心位移（楼层竖向构件平均值）值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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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扭转位移比限值作出了规定。

3.5 结构竖向布置

3.5.1 本条给出一种计算楼层抗侧刚度的方法。该方法考虑了楼层竖向构件的刚度、楼层高

度及相邻楼层竖向构件、楼盖结构对竖向构件的约束作用。该方法计算得到的楼层抗侧刚度

与楼层所在位置无关，主要与该层及相邻层构件和楼层高度等结构自身的属性有关。

3.5.2 抗震设计的基本原则是结构沿竖向相对均匀变化，避免突变，设计时除要控制下部楼

层刚度与上部楼层刚度之比不宜太小情况，同时也应注意上部楼层刚度与下部楼层刚度之比

不宜太小。本条对楼层竖向刚度明显减小的情况进行了规定，当上层刚度小于下层刚度的一

半时，应采取相应的加强措施。

3.5.4 本条对楼层抗剪承载力明显减小的情况进行了规定，当上层抗剪承载力小于下层抗剪

承载力的一半时，应采取相应的加强措施。

3.5.5 楼层抗剪承载力计算时应考虑所有竖向构件在变形协调条件下的承载力之和。同一楼

层内的框架柱和剪力墙的变形明显不同时，将框架柱的抗剪承载力按其上下两端的极限抗弯

承载能力推算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剪力墙的抗剪承载力与框架柱的抗剪承载力不可能同时出

现最大值。

3.5.6 楼层的抗剪裕度指数是楼层抗剪承载能力与楼层地震剪力作用之比，是反应楼层抗剪

能力的一个指标，抗剪裕度指数越小表示楼层的抗剪富裕度越小，越容易发生剪切破坏，这

些楼层会成为结构的抗剪薄弱层，设计时采取适当放大其地震作用的方法，以提高其抗剪能

力，推迟楼层发生剪切破坏。

3.5.7 规程中对于楼层侧向刚度比、楼层抗剪承载力比的规定是定性的宏观控制方法，特别

是对于一些跨层、错层结构，计算得到的上述层指标时存在较多假定，当采用抗震性能化设

计方法满足结构性能目标时，上述指标限制可适当放松。

3.6 楼盖结构

3.6.1本条给出若干楼板薄弱部位的情况，设计时应根据具体工程进行分析，对于需要楼板

传递水平地震作用且相对薄弱的情况，应对这些区域的楼板进行受力分析，并根据本节规定

进行承载力验算。

3.6.2本条给出一种计算弱连接楼盖面内剪力的简易方法。对于地震作用下的弱连接楼板，

该楼板应能传递一侧结构（较弱一侧）地震作用至另一侧结构，弱连接楼板的剪力即较弱一

侧的楼层地震作用，并考虑该楼层剪重比调整系数放大地震作用；考虑到这一方法存在一定

的假定，偏于安全再考虑放大调整系数 2.0。较弱一侧的地震作用可近似按其在整个楼层的

质量（含弱连接楼板）比例分配整层地震作用。

3.6.3 竖向荷载作用下楼板受弯矩作用，楼板截面的中面为受弯截面的中和轴，为零应力。

水平地震及风作用下会在楼板中面产生轴向应力和剪应力。多遇地震及风荷载作用下楼盖结

构处于弹性状态，控制楼板中面应力不超过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是合适的。

3.6.4 楼板在竖向及水平荷载组合作用下同时承受轴力及弯矩作用，楼板截面的配筋面积由

抵抗轴力需要的面积及抵抗弯矩需要的面积组成。考虑到楼板配筋一般为楼板上、下两侧配

筋方式，因此由轴力作用配置的钢筋可取一半分别配置在楼板上、下侧。

3.6.5 本条对楼板在轴力和剪力共同作用时的楼板抗剪承载力进行了规定。计算公式参考了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 中关于剪力墙抗剪承载力验算公式。

3.6.6 本条对组合楼板支座处与钢梁间的抗剪栓钉的设计进行了规定。其中计算公式参考了

《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 的有关公式。

3.6.7 对于全截面承受拉、剪的楼盖结构，由于压型钢板组合楼盖为单向受力的楼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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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建议采用。

3.6.8 根据超长地下室的工程经验，设置贯通底板、顶板及侧墙的施工后浇带可有效减少混

凝土早期收缩产生的裂缝，另外选择相对低温进行施工后浇带的合拢可较好减小后期温差产

生的楼盖拉应力。底板下设置结构沟也可减少后期温差产生的楼板应力，结构沟做法可参见

图 3.1。

柱柱

盖板

承台

桩
超前止水

承台

桩

底板

图 3.1 地下室底板结构沟大样

3.7 水平位移限值和舒适度要求

3.7.1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对高层建筑的结构楼层层间位移角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对其限

值进行了探讨。

计算楼层的层间位移角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1、计算层间位移角时考虑结构重力 P − ∆效应。

2、计算层间位移角时考虑地下室构件的影响。

3、采用结构刚度折减系数时，限值规定宜增大；反之宜减小。

4、保证填充墙、隔墙和幕墙等非结构构件的完好。

4.1《建筑幕墙》（GBT21086-2007）规范规定，建筑幕墙平面内变形性能以建筑幕墙层

间位移角为性能指标。抗风设计时指标值应不小于主体结构弹性层间位移角控制值，一般约

1/200～1/300。
4.2 建筑内部房间之间的分户隔墙以及周边的维护墙体等非结构构件在水平荷载作用下

也会产生一定的变形，需要控制其在水平荷载作用下的变形值不超过其允许的变形值。填充

墙正常使用状态允许的层间位移角可大于 1/400。
4.3 基于上述两条，风荷载作用下层间位移角的限值不需按不同结构类型区分。

5、高层建筑的层间位移角越大，结构的顶点加速度越大，对结构的舒适度不利。

6、考虑到层间位移角计算中有些因素难以定量考虑，确定最大层间位移角限值时应适

当留有余地。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当不考虑刚度折减系数时各类高层建筑风荷载作用下的最大层间位

移角限值可取 1/400～1/450。因此当不考虑地下室构件变形时，上部楼层的最大层间位移角

限值取 1/500 是合适的，当计算位移计入地下室相应构件变形的影响时，位移限值可放松

10%。
对于不满足风振舒适度的高层建筑，采用粘滞阻尼器等减振措施除可减小结构风振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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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反应外，同样可以减小结构的风振位移反应，这种情况下结构采用阻尼器等减振措施以满

足风振舒适度要求时，位移限值可进一步放松。

3.7.2 考虑到地震作用不仅要考虑多遇地震作用，还要考虑罕遇地震作用，本规程对多遇地

震作用下的楼层层间位移角限值按广东省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DBJ15-92-2013）的规定执行。

3.7.3 对于竖向荷载作用下结构产生较大水平位移的高层建筑，计算楼层的层间位移角时应

考虑竖向荷载的影响。在施工时也可考虑采取适当措施减小其影响。

3.7.4 高层建筑的结构顶点风振加速度不仅要考虑结构平面形心处的加速度值，对于结构扭

转效应较大的楼层平面，还应验算平面端部的加速度值。

3.7.7 目前国际上计算楼盖结构舒适度时有多种计算方法和标准。

1、AISC 11 方法

AISC 11 步行荷载用傅里叶级数表示，前四阶动载因子及对应的频率范围见表 3.1。根据

各阶谐波对应的频率范围及动载因子取值，通过如图 3.2 所示的曲线拟合，可以得到动载因

子与频率的近似关系

0.83exp( 0.35 )h hf   （3.1）

式中： h ——第 h 阶谐波动载因子；

hf ——第 h 阶谐波频率， hf = ph f 。

表 3.1 AISC 11 频率范围及动载因子

阶数 频率(Hz) 动载因子

1 1.6-2.2 0.5

2 3.2-4.4 0.2

3 4.8-6.6 0.1

4 6.4-8.8 0.05

图 3.2 AISC11 动载因子与频率近似关系

人行荷载作用下楼板振动峰值加速度

0 exp( 0.35 )
/

n
p

P fa
W g


 （3.2）

W wBL （3.3）

式中：W ——楼板有效重量；

w——单位面积有效重量，取恒载和有效分布活载之和；

B——有效宽度；

L——构件跨度。

舒适度标准用峰值加速度表示，加速度限值在 ISO 2631-2:1989[150]建议基准线的基础

上，根据使用环境乘以不同的倍数。办公、住宅的倍数为 10，室内天桥、商场的倍数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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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人行天桥的倍数为 100，如图 3.3 所示。

图 3.3 AISC 11 建议峰值加速度限值

2、CCIP-016 方法

CCIP-016 的荷载模型也用傅里叶级数表示，区别在于动载因子取值和计算中考虑的荷载

谐波阶数。CCIP-016 中荷载模型考虑步行荷载前四阶谐波，动载因子取值见表 3.2，设计值

具有 75%的保证率。

表 3.2 CCIP-016 动载因子

阶数 频率 均值 变异系数 设计值

1 1-2.8 0.37(fh-0.95), ≯0.5 0.17 0.41(fh-0.95), ≯0.56

2 2-5.6 0.054+0.0044fh 0.40 0.069+0.0056fh

3 3-8.4 0.026+0.0050fh 0.40 0.033+0.0064fh

4 4-11.2 0.010+0.0051fh 0.40 0.013+0.0065fh

当步频为 pf 时，步行荷载 h 阶谐波引起的结构 n 阶振型加速度反应由式下式计算

22
, , ,

,
h r n e n h nh h

h n
n n n

FF D fa D
M f M

    
   

 
（3.4）

式中： ,h na ——h 阶谐波引起的结构 n 阶振型加速度反应；

hf ——h 阶谐波频率；

nf ——n 阶振型频率；

,r n ——n 阶振型反应点振型位移；

,e n ——n 阶振型激励点振型位移；

,h n ——考虑荷载移动性及有限循环次数的折减系数；

2
, 1 nN
h n e    ， 0.55 /p pN hL I ， pL 为结构跨度， pI 为步长。

为了便于振型叠加，动力放大系数 D 用复数形式表示如下

2

1

1 2h h
n

n n

D
f fi
f f




    
     
     

（3.5）

令
21 ( / )n h nA f f  ， 2 /n n h nB f f ，则加速度反应的实部和虚部可分别表示为



59

2
, , ,

, , 2 2

2
, , ,

, , 2 2

h r n e n h nh n
real h n

n n n n

h r n e n h nh n
imag h n

n n n n

Ff Aa
f M A B

Ff Ba
f M A B

  

  

 
    

 
    

（3.6）

计算中考虑步行荷载前四阶谐波引起的自振频率低于 15Hz 的所有振型的加速度反应的

叠加。将各振型反应实部和虚部分别相加得到 h 阶谐波引起的总的加速度反应的实部和虚部

, , ,

, , ,

real h real h n
n

imag h imag h n
n

a a

a a








（3.7）

则 h 阶谐波引起的加速度反应幅值为

2 2
, ,| |h real h imag ha a a  （3.8）

CCIP-016 采用反应系数做指标进行舒适度评价，反应系数即计算得到的均方根加速度除

以 ISO 基准线得到的数值。为了进行舒适度评价，需要将计算得到的峰值加速度转换成反应

系数。h 阶谐波频率 hf 对应的反应系数为 1 的均方根加速度转换成峰值加速度 1,R ha  由式（8）

计算，反应系数 hR 由式（3.10）计算

2

2
1,

4 2

0.0141/ m/s , 4Hz

0.0071m/s , 4Hz 8Hz

2.82 10 m/s , 8Hz

h h

R h h

h h

f f

a f

f f




 
  
  

（3.9）

1,| | /h h R hR a a  （3.10）

式 3.10 的计算过程实际上就是频率计权的过程。

则总反应系数 R 由各阶谐波反应系数通过 SRSS（Square-root sum of squares）方法组合

得到

2 2 2 2
1 2 3 4R R R R R    （3.11）

对每一个步频 pf 重复上述计算过程，就可以找到引起结构最大反应的关键步频。

CCIP-016 给出的各种使用环境下的舒适度标准见表 3.3，使用反应系数作为评价指标。

表 3.3 CCIP-016 各种使用环境对应的反应系数

使用环境 反应系数 均方根加速度（m/s2）

手术室 1 0.005

医院病房-晚上 1.4 0.007

医院病房-白天 2～4 0.01～0.02

住宅-晚上 2.8 0.014

住宅-白天 4～8 0.02～0.04

办公 8 0.04

室内天桥、连廊 32 0.16

室外天桥 64 0.32

3、SCI P354 方法

SCI P354 的荷载模型与 CCIP-016 基本相同，区别在于动载因子设计值的保证率，动载因

子取值见表 3.4，其均值与 CCIP-016 相同，但是设计值具有 85%的保证率，动载因子取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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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IP-016 大。

计算方法上同样是采用振型叠加法，考虑自振频率低于截断频率+2Hz 的所有振型的反

应，截断频率取值见表 3.5。
表 3.4 SCI P354 动载因子取值

频率(Hz) 均值 变异系数 设计值 相位角

1 1.8～2.2 0.37(fh-0.95), ≯0.5 0.17 0.436(fh-0.95) 0

2 3.6～4.4 0.054+0.0044fh 0.40 0.006(fh+12.3) / 2
3 5.4～6.6 0.026+0.0050fh 0.40 0.007(fh+5.2) 
4 7.2～8.8 0.010+0.0051fh 0.40 0.007(fh+2.0) / 2

表 3.5 低频楼板与高频楼板的分界频率

楼板类型 分界频率(Hz)

一般楼板、开敞式办公室 10

封闭空间（手术室、住宅等） 8

楼梯 12

有节奏活动场所 24

频率计权均方根加速度反应下式计算

, , , , , 2
h

w rms h n e n r n h
n

Fa DW
M

   （3.12）

式中： , , ,w rms h na ——h阶谐波引起的结构 n 阶振型频率计权均方根加速度反应；

hW ——频率记权函数；

 ——共振折减系数。

人对不同频率振动的感觉不同，因此需要对不同频率的振动反应进行计权的计算

0.5 , 1Hz 4Hz
1.0, 4Hz 8Hz
8 / , 8Hz

h

f f
W f

f f

  


  
 

（3.13）

式 2.15-36 与式 2.15-32 在形式上虽有所不同，但实质是相同的。

将各阶谐波引起的结构所有振型反应进行叠加，得到总反应

2

, , ,
1 1

1
2

H N
h

w rms e n r n h
h n n

Fa DW
M

  
 

  
      

  （3.14）

对于竖向振动，反应系数由下式计算

,

0.005
w rmsa

R  （3.15）

考虑到通道长度有限，在有限的作用时间内结构可能达不到稳态反应状态，引入共振折

减系数

2
1 exp( )n p pL f

v





  （3.16）

式中： pL ——通道长度；

v——行走速度，
21.67 4.83 4.50p pv f f   ，1.7Hz pf  2.4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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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p pv f I 代入式（3.16）可得

2
1 exp( )

2
1 exp( )

1 exp( 2 )

n p p

p p

n p

p

n s

L f
f I

L
I

N









 


 

  

（3.17）

式中： sN ——走过通道所需的步数， /s p pN L I 。

式（3.14）中的 0.55 /p pN hL I ，当 h =2 时， 1.1 / /p p p p sN L I L I N   。

SCI P354 给出的各种使用环境下的舒适度标准见表 3.6，使用反应系数作为评价指标。

表 3.6 SCI P354 各种使用环境对应的反应系数

使用环境 反应系数 均方根加速度（m/s2）

办公 8 0.04

商场 4 0.02

交易所 4 0.02

楼梯-较少使用 32 0.16

楼梯-较多使用 24 0.12

3.8 抗震等级

3.8.2、3.8.3 本条参考《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 的有关规定，对不同结构类

型结构构件的抗震等级提出了要求。对抗震烈度为 8 级的构件抗震等级，可参考《高层建筑

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 的有关规定。

3.9 墙柱轴压比

3.9.1、3.9.2 对于剪力墙，特别是墙肢长度较长的剪力墙，其在竖向荷载和水平地震作用

下的应力分布沿墙长方向是不均匀的，呈中部小端部大状态。墙肢中部的应力中由竖向荷载

引起的应力占比较大，而墙肢端部的应力中由水平荷载引起的应力占比大。本规程在确保墙

肢整体安全度与国家高规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提出适当放松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整片墙

肢轴压比限值，并补充验算剪力墙边缘约束构件考虑地震组合作用下轴压比的验算方法，更

好反应了剪力墙不同区段在不同荷载作用下的受力情况。对于考虑地震组合作用下剪力墙边

缘构件的轴压比限值取与相同抗震等级框架柱的轴压比限值，是偏于安全的。

对于一字形剪力墙放松轴压比限值时，其边缘构件配筋构造措施宜按抗震等级提高一级

采用。

3.9.3 罕遇地震作用下带有框架柱结构的弹塑性分析结果表明，罕遇地震作用下轴向承载力

有较大富裕的框架柱，其混凝土的受压应变较小，整个框架柱的损伤较小，可以适当提高其

轴压比限值，以减小框架柱的截面尺寸。

3.10 高层建筑结构施工

3.10.1 本节对高层建筑结构施工的一些问题做了简要规定。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的施工，

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由于高层建筑层数较多，施工周期相对较长，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收缩徐变对结构的受力

有一定影响，本条要求高层建筑结构施工应进行施工模拟计算，计算时应考虑施工顺序、杆

件间连接方式等施工方案因素，高空施工时尚应考虑温度及风作用的影响。

3.10.2对于一些结构体型复杂，竖向荷载作用下有较大水平位移的高层建筑，宜根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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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施工时采取措施适当调整，对结构进行“纠偏”设计与施工。

3.10.3 工程实践经验表明，相对低温进行施工后浇带的合拢会有效减小混凝土楼盖结构在

使用期间降温作用下的拉应力，同时浇筑混凝土时相对低温入模也会减小混凝土的早期收缩

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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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荷载和地震作用

4.1 风荷载

4.1.1建筑物周边不同方向的场地环境及建筑物情况可能有较大差别，为了更准确确定建筑

物不同方向的设计风荷载，应根据建筑结构荷载规范的有关规定合理确定不同方向的地面粗

糙度类别。

4.1.2 对于建筑荷载规范中未规定的复杂平立面高层建筑，风荷载体型系数应根据风洞试验

结果确定，风洞试验报告应根据有关规定进行技术评审。

4.2 地震作用

4.2.7本规程地震影响系数的曲线及参数取值与《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相同。对于

超高层建筑，周期值大于 6.0s 时，可取 6.0 s 时的地震影响系数，当有充分论证依据时，当

有充分依据时，周期大于 6.0s 的地震影响系数αmax可按规范反应谱曲线下降，降低幅值不宜

超过 6.0s 时地震影响系数的 10%。
4.2.8 水平地震作用下结构楼层最小地震剪力系数取值参考《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3 的有关规定，但区分了不同场地类别的取值，II类场地的楼层最小地震剪力系数同高规，

III、IV类场地的楼层最小地震剪力系数略有提高。

4.2.9 对于计算得到结构楼层地震剪力标准值不满足剪重比要求时，本规程提出宜采取将该

楼层及相邻楼层地震剪力放大，使之满足要求。

4.2.10 本规程给出选用一组地震波进行弹性、弹塑性时程分析的选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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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抗震性能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3 本规程在《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 基础上补充了 D+级性能目标，D+级

性能目标相当于抗规制定的结构基本抗震设防目标，即“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

对于抗震性能目标为 A 级的高层建筑，其多遇地震、设防烈度地震的性能目标均为 1，
考虑到结构满足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的性能目标 1 时一般也能满足多遇地震作用下性能目

标 1 的要求，因此可不进行多遇地震作用计算。

对于实际工程中大量设定为抗震性能目标 C 级的高层建筑，宜验算超大震作用下结构满

足性能水准 5 的要求。

5.1.5 对于抗震性能目标为 A、B 级的高层建筑，其罕遇地震作用下整体结构要求达到基本

完好（2）、轻微损坏（3）的损坏程度，其结构构件的构造要求宜根据需要调整。

5.2 C、D+、D等级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5.2.1～5.2.5 抗震性能目标为 C、D+、D 等级的结构，根据本规程 5.1.3 条的规定，对不同

类型结构的抗震性能目标提出细化规定。本规程对于竖向构件及连梁的抗剪性能目标要求都

按满足抗剪承载力要求。

5.2.6 本规程给出了楼盖结构的抗震性能目标要求。对于楼盖结构中的弹性目标要求，控制

混凝土楼板面内主拉应力不超过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对于楼盖不屈服的性能目标要求，

控制楼板内的钢筋满足不屈服要求。对于楼板抗剪承载力不屈服的目标要求，可按本规程

3.6.5 的规定进行验算。楼板满足截面抗剪要求，可按《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

有关剪力墙抗剪截面验算的相关规定执行。

5.3 A、B等级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5.3.1 对于抗震性能目标为 A、B 等级的结构，根据本规程 5.1.3 条的规定，对结构构件在

多遇地震、设防烈度地震和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抗震性能目标提出了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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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构计算分析

6.1 一般规定

本节总结近年来深圳市超限高层建筑中设计和审查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复杂高层建筑计

算分析方法、结构模型、补充分析内容等。

6.2 计算参数与计算模型

6.2.1本条建议了风、多遇地震、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的连梁刚度折减系数。罕遇地震作用

下进行等效弹性分析时的连梁刚度折减系数见 6.9.3 条。

6.2.2 当梁扭矩主要是由上部偏心荷载引起时，水平现浇楼板会对梁扭转产生约束作用，可

根据其约束作用大小选择适当的扭矩折减系数。当梁扭矩主要是由平面内梁板荷载引起时，

不宜考虑楼板对梁的约束作用。

6.2.6 当剪力墙端部局部加厚或设有端柱时，该部分在计算分析的模型应按构件的受力情况

选取，并根据计算结果进行构件设计。

6.8 罕遇地震作用下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

6.8.1 进行结构弹塑性时程分析时，即使结构对称，如仅考虑单向输入地震波，也会得出不

对称的计算结果，因此应考虑正反向输入，计算时应取正反方向地震作用计算结果包络值判

断结构损伤。

6.8.3采用三折线模型时，代表混凝土开裂的第一屈服内力宜取第二屈服内力的 0.7～0.8 倍，

使其刚度在小于多遇地震水准时与多遇地震分析时刚度基本一致。混凝土开裂后，构件刚度

宜取开裂前刚度的 0.2～0.3 倍。

6.8.8混凝土构件的塑性变形可采用构件塑性位移角表示，根据《建筑工程混凝土结构抗震

性能设计规程》DBJ/T-15-151-2019 的相关规定，梁、柱、墙不同破坏形态与构件塑性变形指

标的关系分别如表 6.1、表 6.2、表 6.3 所示。

表 6.1 钢筋混凝土梁弹塑性位移角限值

构件参数

构件性能状态

无损坏

(B1)

轻微损坏

(B2)

轻度损坏

(B3)

中度损坏

(B4)

比较严重损坏

(B5)

严重损坏

(B6)

弯控

� �v
≤0.2 ≥0.012 0.004 0.016 0.024 0.031 0.039 0.044

≥0.8 ≥0.012 0.004 0.018 0.029 0.039 0.049 0.054

≤0.2 ≤0.001 0.004 0.010 0.011 0.013 0.014 0.017

≥0.8 ≤0.001 0.004 0.012 0.016 0.020 0.024 0.029

弯剪控

� �sv
≤0.5 ≥0.008 0.004 0.009 0.014 0.019 0.024 0.026

≥2.5 ≥0.008 0.004 0.007 0.009 0.012 0.014 0.016

≤0.5 ≤0.0005 0.004 0.007 0.009 0.012 0.014 0.016

≥2.5 ≤0.0005 0.004 0.005 0.007 0.008 0.009 0.012

注：表中可以采用线性插值方法得到相应的位移角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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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钢筋混凝土柱弹塑性位移角限值

构件参数

构件性能状态

无损坏

(C1)

轻微损坏

(C2)

轻度损坏

(C3)

中度损坏

(C4)

比较严重损坏

(C5)

严重损坏

(C6)

弯控

� �v
≤0.1 ≥0.021 0.004 0.018 0.027 0.037 0.046 0.056

=0.6 ≥0.021 0.004 0.013 0.018 0.022 0.027 0.030

≤0.1 ≤0.001 0.004 0.015 0.022 0.029 0.036 0.042

=0.6 ≤0.001 0.004 0.009 0.011 0.012 0.013 0.014

弯剪控

� �
≤0.1 ≤0.6 0.003 0.013 0.020 0.026 0.033 0.040

=0.6 ≤0.6 0.003 0.009 0.011 0.014 0.016 0.018

≤0.1 ≥1.0 0.003 0.011 0.016 0.021 0.026 0.028

=0.6 ≥1.0 0.003 0.008 0.009 0.011 0.012 0.014

注：1. 表中可以采用线性插值方法得到相应的位移角限值；

2. 轴压力系数�大于 0.6 时，RC 柱位移角限值为表中�等于 0.6 的数值乘以 2.5 1 − � 。

表 6.3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弹塑性位移角限值

构件参数

构件性能状态

无损坏

(SW1)

轻微损坏

(SW2)

轻度损坏

(SW3)

中度损坏

(SW4)

比较严重损坏

(SW5)

严重损坏

(SW6)

弯控

� �v
≤0.1 ≥0.025 0.003 0.011 0.016 0.022 0.025 0.028

=0.4 ≥0.025 0.003 0.010 0.013 0.017 0.020 0.022

≤0.1 ≤0.004 0.003 0.008 0.010 0.011 0.013 0.015

=0.4 ≤0.004 0.003 0.007 0.008 0.009 0.010 0.011

弯剪控

� �
≤0.1 ≤0.5 0.003 0.010 0.013 0.017 0.020 0.021

=0.3 ≤0.5 0.003 0.008 0.011 0.013 0.015 0.016

≤0.1 =2.0 0.003 0.008 0.010 0.011 0.013 0.015

=0.3 =2.0 0.003 0.007 0.008 0.010 0.011 0.013

注：1. 表中可以采用线性插值方法得到相应的位移角限值；

2. 弯控轴压力系数�大于 0.4 时，RC 剪力墙位移角限值为表中�等于 0.4 的数值乘以 1.7(1 − �)；弯剪控轴压力系

数�大于 0.3 时，RC 剪力墙位移角限值为表中�等于 0.3 的数值乘以 1.4(1 − �)。
根据美国 FEMA356 的建议，梁、柱、剪力墙的性能水准与构件的塑性变形指标关系分

别如表 6.4、表 6.5、表 6.6、表 6.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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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钢筋混凝土梁弹塑性位移角限值（FEMA356）

表 6.5 钢筋混凝土柱弹塑性位移角限值（FEMA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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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弹塑性位移角限值（受剪控制，FEMA356）

表 6.7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弹塑性位移角限值（受弯控制，FEMA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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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美国 FEMA356 与《建筑工程混凝土结构抗震性能设计规程》DBJ/T-15-151-2019 的

取值，后者取值较为宽松；美国 FEMA356 规定的 CP 值大约介于后者规定的轻微损坏与中度

损坏之间；为此，如下图 6.1 所示，本规程建议竖向构件在预估的罕遇地震作用下其塑性变

形值不应超过轻度损坏，在预估的极罕遇地震作用下不应超过比较严重损坏；关键构件应比

普通竖向构件的塑性变形控制更严，耗能构件则可以更宽松。

图 6.1 竖向构件塑性变形控制示意图

图 6.2 耗能构件塑性变形控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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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 钢支撑塑性变形的控制值参考美国 FEMA356 规程，并根据《建筑工程混凝土结构抗

震性能设计规程》DBJ/T-15-151-2019 的分类方法进行重新划分，其中无损伤对应 IO 值，中

度损伤对应 CP 值。

6.9 罕遇地震作用下等效弹性分析

6.9.1罕遇地震作用下的等效弹性方法是对罕遇地震弹塑性分析方法的一种补充验算方法。

等效弹性方法采用反应谱法进行分析，地震作用相对明确，且计算速度快，采用现有的多遇

地震弹性分析软件即可。

6.9.2、6.9.3 为了更好模拟罕遇地震下构件的损伤情况，考虑结构构件屈服后结构刚度减

弱等影响，进行罕遇地震作用下等效弹性分析时，地震反应谱的阻尼比可取 0.05~0.07，另

外剪力墙连梁刚度、框架梁刚度及抗弯屈服的剪力墙和全截面受拉的剪力墙刚度宜取合适的

刚度折减系数。

6.9.4 本条给出判断等效弹性法计算结果的一个简易方法，即按效弹性反应谱法计算的结构

基底剪力应与弹塑性静力推复法或动力时程分析法计算得到的基底剪力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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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复杂高层建筑结构设计

7.1 带转换层高层建筑结构

7.1.1转换结构由水平构件（梁、板）与竖向构件（墙、柱、斜撑）组成，转换结构中水平

构件的作用是将被承托竖向构件的竖向力和水平力传递给其他竖向构件（包括转换结构中的

竖向构件），转换结构中水平构件所在的楼层称为转换层。按转换结构布置方式划分，近年

来深圳地区常用的转换结构形式多为梁式，也有少数厚板式。按被承托竖向构件类型划分，

可分为托墙转换结构和托柱转换结构。

托墙梁式转换结构又可分为框支满布剪力墙转换结构、框支非满布剪力墙转换结构、柱

支转换结构等。在框支满布剪力墙转换结构中部竖向构件，被承托的剪力墙两端均落在转换

结构的竖向构件上，上部结构的部分荷载直接传递至下部框支柱；在框支非满布剪力墙转换

结构中，被承托的剪力墙一端或两端全部落在转换结构的跨中，上部结构荷载全部或部分通

过转换梁传递给下部竖向构件；在柱支转换结构中，被承托墙肢的重心落在转换结构的竖向

构件上。

7.1.2根据国家高规的有关规定，框支框架承担的地震倾覆力矩应小于结构总地震倾覆力矩

的 50%，本规程明确规定，这一倾覆力矩应该仅考虑框支柱的倾覆力矩作用，而不应包含裙

房的框架柱贡献；为了更好反应竖向构件在结构整体抗侧中的贡献，除了要求框支框架的倾

覆力矩比外，还应考虑框支柱承担的剪力作用。计算框支柱倾覆力矩时，考虑框支柱轴力对

倾覆力矩的贡献较为合理。当计算得到的框支柱倾覆力矩比（剪力比）不满足要求时，应按

规范对楼层的抗剪承载力进行验算，防止结构发生层破坏。

7.1.3 梁式转换结构具有传力直接的特点，其上部的竖向构件（剪力墙或柱）可直接将荷载

通过转换梁传递至下一层的竖向构件（落地墙或框支柱）上。当上下部楼层的轴网及竖向构

件的布置关系复杂时，有时需要多次转换，工程经验表明，多于二次以上转换结构的上下楼

层竖向构件的传力关系复杂，且转换构件的材料用量很多，施工复杂，因此本规程不建议采

用多于二次以上的转换结构，此时可考虑采用板式转换结构。

对于上部剪力墙与转换梁偏置或上部剪力墙与落地墙偏置情况，由于上部剪力墙墙底的轴力

较大，会对转换梁产生较大的扭矩或对落地墙产生较大的附加面外弯矩，对转换梁或落地墙

的承载力有较大影响，在转换梁或落地墙的垂直方向上布置次梁可较好的减少这一不利影响。

对于转换梁支承于剪力墙平面外方向情况，由于转换梁截面尺寸较大，剪力墙厚度有限，剪

力墙面外抗（压或拉）弯承载能力较低，宜在支承处设置扶壁柱。

7.2 大底盘多塔楼结构

7.2.2 过往由于计算机容量有限及计算速度受限，对存在有较多塔楼的大底盘多塔楼结构采

取单塔楼或少数部分塔楼建模进行分析设计，有时设计人员甚至人为将可以做成多塔楼的一

个结构单元切割为多个结构单元。随着计算软件硬件技术的发展，较多塔楼结构也可按实际

多塔楼结构模型建模分析，因此本条明确规定，大底盘多塔楼结构宜按实际情况整体建模计

算。

对于大底盘多塔楼结构中的各个塔楼结构，其位移比、位移角等指标宜在多塔楼模型中

计算统计；底盘裙房的位移比、位移角等指标应在多塔楼模型中计算统计，而不应在单塔楼

模型中统计。由于底盘楼盖结构起到协调各塔楼变形作用，因此大底盘楼盖宜按弹性楼板考

虑。

对仅有一层底盘的大底盘多塔楼结构，由于各塔楼间相互影响较小，各塔楼设计时可近

似按单独塔楼（相关范围按两跨考虑）进行分析设计，但底盘结构仍需按整体结构计算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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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混凝土收缩的影响。

7.3 连体高层建筑结构

7.3.2 本规程根据连体结构中连体与塔楼间的连接特点，将连接方式分为刚性连接和柔性连

接。刚性连接指连体与塔楼间无相对位移，可传递内力，一般根据设计需要和连接构造，采

取刚接或铰接连接方式；柔性连接允许二者间相对滑动，有时根据设计需要，在一定荷载工

况，如温差或多遇地震、10 年一遇风荷载下也可要求二者间不产生相对滑动。

7.3.3 一般结构设计时连体两端的各塔楼宜各自均满足单塔楼的设计控制指标，当其中某塔

楼不满足时，连体与塔楼间应采取刚性连接，并使连体整体结构满足规范控制指标要求。

7.3.18 本规程规定一端或两端为柔性连接支座变形量的计算方法。当一端为刚性连接、另

一端为柔性连接时，如连体较长时，计算柔性连接端的支座变形量尚宜考虑由连体转动产生

的附加水平变形。

7.4带加强层高层建筑结构

7.4.1 地震作用下设置加强层会引起结构竖向刚度和内力突变，易形成薄弱层，结构损坏机

理难以实现“强柱弱梁”和“强剪弱弯”的延性屈服机制，因此采用加强层提高结构侧向刚

度时应慎重。

7.4.2同时设置水平环带桁架可以减少水平伸臂构件所受的剪力和弯矩，减少加强层上下楼

板的翘曲影响，并有利于抵抗连续倒塌。

7.5 一向少墙剪力墙结构

7.5.1 近年来，由于土地用地紧张及业主对景观的要求，涌现出较多超 B 级高度的剪力墙结

构，此类剪力墙结构在建筑一个方向剪力墙很多，符合国家现行规范定义的剪力墙结构要求，

而在另一个方向剪力墙稀少不能符合规范对于剪力墙结构的要求，两个方向布置的剪力墙数

量相差较大，形成所谓的一向少墙剪力墙结构。

少墙结构在 X 方向的抗侧力体系是由三部分结构组成（假定 X 向剪力墙稀少），即 X 向

布置的剪力墙，X 向梁和柱（含剪力墙端柱）组成的框架以及 Y 向墙（面外）和楼板组成的

扁柱楼板框架。

以图 7.1 某工程结构平面布置示意图为例，经划分后 X 向结构体系如图 7.2 所示，X 向

剪力墙以黑体填充表示；X 向梁柱框架以方格填充表示，框架柱截面包括 Y 向剪力墙端部一

定长度，形状为多为非矩形截面；扁柱楼板框架以斜线填充表示，其特点为扁柱楼板框架两

侧的扁柱往往不在同一轴线上。由此可见，少墙方向的结构体系不能判别为剪力墙结构体系，

而是一种新的框架剪力墙结构体系。

图 7.1 某工程的平面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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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少墙方向抗侧力体系示意图

7.5.2 理论分析表明，少墙方向如果有较多楼层剪力由扁柱框架承担，即由剪力墙面外承担，

则扁柱框架中的剪力墙面外（竖向构件）、相关范围的楼板（水平构件）都将承受较大的弯

矩，而这些构件的抗弯承载能力很小，对其抗震安全性不利。因此本规程建议在少墙方向尽

可能多布置剪力墙，同时加强框架的抗震能力，以减小扁柱框架承担的地震作用。

7.5.3本条对少墙方向结构体系判定及加强措施进行了规定。对于一向少墙剪力墙结构，少

墙方向的地震作用应由剪力墙及框架全部承担，按框架-剪力墙结构进行设计，当扁柱（剪

力墙）楼板框架的底层剪力占比较大时，还应验算扁柱框架的抗震承载力。

7.6 平面凹凸不规则剪力墙结构

7.6.1平面凹凸不规则在住宅建筑中由于建筑通风及采光良好，是目前较为多见的一种建筑

平面布置形式。本节对这类平面凹凸不规则剪力墙结构的设计、构造作出具体规定。实际工

程中建筑平面形式各样，其主要特点是建筑平面电梯楼梯公共区域周边伸出数量、位置、角

度及大小不同的各个户型单元。形成中心区（楼梯、电梯等公共区域）、单肢区等不同部分。

7.6.2 单肢结构应避免形成单向抗侧结构，在与单肢纵向相垂直方向布置剪力墙和梁柱框架

（横向）。

7.6.3、7.6.4 各单肢部分与中心区间应由可靠的楼面梁板结构相连，中心区周边及中心区

内布置剪力墙形成抗侧及抗扭刚度良好的结构。

7.6.6 由于平面凹凸不规则剪力墙结构中的中心区及各肢中的竖向构件分布不均，且各肢间

相互联系少，各肢竖向构件剪力墙布置方向不同，因此需要根据中心区及各肢竖向构件布置

按剪力墙、框架-剪力墙结构形式进行设计。当单肢部分的一向剪力墙很少时，尚需按一向

少墙剪力墙结构进行验算。

7.6.7、7.6.8 平面凹凸不规则剪力墙宜按楼板面内弹性模型进行分析计算，仅当单肢的长

宽比较小时，可按楼板面内刚性假定计算结构整体指标。需要注意的是，单肢与中心区连接

部位的楼板受力沿高不同，验算该位置处楼盖承载力时，宜沿建筑高度分段验算。

7.6.9、7.6.10、7.6.11 分析结果显示，单肢与中心区连接部位的弱连接楼盖区域在结构底

部及顶部一段范围内受力较大，应采取加强措施。

7.7 框架-核心筒结构

7.7.5 本条对核心筒墙体收进的设计复核内容及需要考虑的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

7.7.6 框架-核心筒结构中框架受力特点分析及大震弹塑性分析结果表明，顶部部分楼层的

框架易损伤，宜提高其抗震性能。

7.7.7 当外框架柱为斜柱时，应注意斜柱转折处楼盖结构的水平拉力，并采取措施保证拉力

的可靠传递，提高拉力构件及连接节点的抗震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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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8 高层建筑无梁空芯楼盖除需考虑竖向荷载外，尚应考虑水平荷载，同时楼板钢筋也应

满足相应锚固构造要求。

7.8 框架-边筒结构

7.8.1、7.8.2、7.8.3 框架-边筒结构由于刚度较大的筒体偏置于平面一侧，对整体结构抗

扭不利，因此设计时应采取措施提高其抗扭刚度及构件的抗扭剪承载力。

在筒体偏置侧的另外一侧框架柱间增设剪力墙或柱间斜撑可有效提高整体结构的抗扭

刚度；外框角柱对周边框架结构的整体抗扭刚度提高作用很大，因此要求“应设置外框角柱”；

平行于偏置轴线的筒体外墙（和外墙间连梁）及其端部翼墙可形成槽型截面，增加墙厚、连

梁高度和加长端部翼墙的长度，可明显增加该槽型截面的翘曲扭转刚度，从而增加整个结构

的抗扭刚度；另外对外框柱间距较大、外框梁高度增加困难的情况，结合建筑避难层设置一

道或多道环桁架可有效增加外框整体抗扭刚度。

平行筒体偏置轴线的筒体外墙连梁刚度对整体抗扭有较大影响，其刚度不宜折减，以免

在设防烈度地震或罕遇地震作用下连梁破坏后结构整体抗扭性能急剧降低致抗剪截面不足，

建议埋置钢板或型钢加以解决。

7.8.6框架-偏置筒体结构中筒体发挥了很大的抗扭作用，且考虑到筒体翘曲扭转时，各点的

竖向变形不一致，因此筒体内的楼板，不仅仅起到横隔板的作用，还要承受筒体各点竖向变

形不一致的影响，需要加强。

7.8.7 框架-偏置筒体结构中筒体和外框之间，不但水平变形不协调，在水平荷载作用下，

由于翘曲扭转的影响，各点的竖向变形亦完全不一致，因此在筒体和外框之间起变形协调作

用的楼板和楼面梁，受力比在普通框架-筒体中更复杂，因此需要加强楼板，建议楼面梁两

端刚接，以减轻楼板负担。

7.9 斜撑框架-核心筒结构

7.9.1 在框架-核心筒结构周边框架设置跨层大斜撑可有效增强结构抗侧刚度，对于仅一侧

需要提高抗侧刚度的结构，可仅在刚度较弱方向的外框增设斜撑。

7.9.2 跨层的大斜撑宜连续设置，避免形成刚度突变。

7.10 斜交网格-核心筒结构

7.10.1 斜交网格形成的外围结构提供抗侧刚度抵抗侧向荷载时，也要承受竖向荷载，由于

斜交网格中杆件有一定倾斜角度，在竖向荷载作用下会在水平楼盖结构中产生水平拉力，特

别是楼层下部以及平面角部的网格杆件轴力较大，在楼盖中产生较大拉力，易出现外鼓变形，

设计时应采取措施确保楼盖结构及整体结构安全。

7.11 单外筒结构

本节对单外筒结构的平面形状，外筒结构形式、开洞率，外筒杆件尺寸等进行具体规定。

7.12 巨型结构

7.12.2本条描述所适用的巨型结构形式为深圳目前应用的四种情况，暂不包括空间桁架巨

型结构、交叉网格巨型结构及多重组合巨型结构。

7.12.3 巨型结构设计中宜区分主次构件，并根据设定提出各类构件的性能目标。

7.12.7次结构柱允许在环桁架或主梁处不连续。更进一步，次结构与主结构宜设隔震缝，

缝宽应进行侧移分析的免碰撞验算。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表明，次结构与主结构之间设置隔

震缝、次结构采用悬挂式等可取得良好的次结构质量调谐减振作用，如加设隔振减振装置，

效果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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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混合结构设计

本章规定的混合结构，系指由外围钢框架或型钢混凝土、钢管混凝土框架与钢筋混凝土

核心筒所组成的框架核心筒结构，以及由外围钢框筒或型钢混凝土、钢管混凝土框筒与钢筋

混凝土核心筒所组成的筒中筒结构。本章在国家现行《高层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3-2010 中混合结构一章基础上，对部分文字进行了增减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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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构件设计

9.1 楼盖

9.1.1 工程实践表明，梁支座处由于负筋配置较多，往往使梁柱节点区钢筋过密，直接影响

混凝土浇筑质量。有楼板的梁的受力性能为“T 型梁”，而不是“矩形梁”，楼板承担支座处

负弯矩，对梁刚度贡献不容忽视。将少部分钢筋布置在梁侧 1.5 hb(hb 为楼板厚度)范围内,

不仅可以缓解梁柱节点区钢筋过密的问题，还使钢筋布置更符合其真实受力特点。本条不适

用于框支梁等重要梁类构件。

9.1.2 主梁大板式楼盖可根据楼板受力需要采用等截面（厚度）平板或在板支座处加厚（加

腋），这类楼盖宜按有限元法进行分析计算，并根据计算结果进行承载力验算。

9.1.3 无梁楼盖中设置柱帽对增强楼盖抗冲切（剪切）能力有利，计算时宜按考虑柱帽作用

进行有限元分析。考虑到柱冲切破坏为严重的脆性破坏，验算截面抗冲切（剪切）承载力时，

对冲切力（剪力）设计值乘以放大系数 1.5。

9.4 钢筋混凝土柱

9.4.1 试验证明，采用高强箍筋代替普通强度箍筋，一方面使得箍筋能对混凝土起到有效约

束作用，改善混凝土的脆性，提高其强度和延性，改善结构的抗震性能，特别是结构处于大

变形阶段，高强箍筋混凝土表现出优异的性能，为抗震设防“大震不倒”提供了技术支持；

另一方面由于采用了高强钢材，还可提高钢筋混凝土构件的受剪承载力，减小箍筋直径，达

到节约钢材的目的，符合当前“节能减排”的基本国策和节省资源、环保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高强箍筋约束高强混凝土结构目前在日本抗震设计中被广泛应用，我国在许多地区已推广应

用，发展高强箍筋约束高强混凝土结构是国内外的一个发展趋势。当抗震设计需要时，可参

照《高强箍筋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CECS365-2013 有关规定进行设计。

9.4.2在抗震设计时，混凝土框架柱内设置芯柱可使该柱具有良好的延性和耗能能力，能够

有效地改善钢筋混凝土柱在高轴压比情况下的抗震性能。对仅仅由轴压比限值控制，而纵向

钢筋仅为构造配筋的框架柱采用核心配筋形成芯柱后往往能合理地缩小柱的截面尺寸。

9.5 型钢混凝土柱

9.5.1对于截面尺寸较大的型钢混凝土柱，特别是截面形状为异形的型钢混凝土柱，其内置

型钢布置时除考虑受力及构造要求外，还应考虑其他因素，如框架柱与水平框架梁连接；对

于设置伸臂桁架或环带桁架结构，还需考虑与这些构件的连接。当型钢柱内的型钢分散布置

时，分散型钢间宜沿柱高设置钢板连接，以加强其抗剪承载能力。

9.7钢-混凝土组合剪力墙

9.7.2钢-混凝土组合剪力墙可根据受力需要在墙端设置型钢（含钢管）、墙身设置分布型钢

（含钢管）或墙端墙身均设置型钢（含钢管）。工程中常采用的钢-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截面形

式见图 9.1。

http://baike.baidu.com/view/42478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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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图 9.1 钢-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截面形式示意图

(a)墙端（边缘构件）设置型钢 (b) 墙端（端柱）设置型钢

(c) 墙端（边缘构件）墙身均设置型钢 (d) 墙端（边缘构件）墙身均设置钢管

9.7.3《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规范给出了墙端设置型钢（含钢管）钢-混凝土组合剪力

墙的受剪承载力计算方法，但未给出墙身分布设置型钢（含钢管）钢-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

受剪承载力计算方法，本条建议对墙身中部区域配置的型钢（钢管）可按钢柱的抗剪承载力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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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基础设计

10.2 桩基础

10.2.1 对于工程确有需要，其他基础形式施工确有困难等特殊情况，也可选择人工挖孔桩

基础。采用人工挖孔桩时，应严格按照国家及地方的有关规定执行，建设单位应组织专家论

证会论证，并报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审核。

10.2.5 对于采用泥浆护壁工艺的冲（钻）孔桩或旋挖桩基础，桩周土层为花岗岩残积土或

风化岩层，护壁泥皮会使桩侧摩阻力下降，应通过试桩确定其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或

抗拔承载力特征值。初步设计估算单桩抗拔承载力特征值时，抗拔摩阻力折减系数不宜太高，

根据工程经验和一些实测案例，抗拔摩阻力折减系数取 0.30～0.50 较为合适。

10.3 天然地基基础和复合地基基础

10.3.1 深圳地区部分区域的地质条件较好，高层建筑塔楼可采用天然基础，但基坑内采用

天然基础时有时会出现试验不达标情况，因此本条规定高层建筑天然基础宜采用两种或以上

种测试方法确定其承载力特征值，以确保其承载力满足要求，保证上部结构安全。

10.3.9 由于岩层承载力高，当底板直接支承于岩层时，宜采用天然基础形式。岩面高低变

化较小时，可采用筏板基础；岩面高低变化较大时，可采用独立基础或条形基础。不宜采用

爆破岩层后再采用筏板基础的方法。置于岩层上的基础底板宜设置 200～300mm 厚的褥垫

层。


